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訴字第1328號

113年8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網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許其清(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魏潮宗律師

            廖郁晴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綜合研究所

代  表  人  鍾年勉(所長)

訴訟代理人  黃士洋律師

            李欣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中華民國112年9月8日訴1120142號申訴審議判斷關於刊登政府採

購公報部分，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前參與被告於民國110年9月辦理之「資料運算系統1

套」採購案（採購案號：5461000185號，下稱系爭採購

案），系爭採購案採公開招標及最低價決標，共有原告、網

視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網視公司）及捷鼎系統有限公司(下

稱捷鼎公司)投標，原告為得標廠商。嗣因被告政風單位發

現投標資料存有異常情形，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

北地檢署)告發，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辦後，查得訴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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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原告專案經理李振福欲以原告名義取得系爭採購案，惟恐

參與投標廠商過少導致流標而喪失得標機會，為使投標廠商

達3家以上標準，讓被告確能開標決標，並使原告順利得

標，遂與無投標意願之訴外人即捷鼎公司實際負責人黃亞倫

聯絡，經徵得訴外人黃亞倫同意後，先由訴外人李振福透過

他人取得投標所需文件，再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

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復由訴外人李振福填寫、準備投標

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

購案投標，以此方式虛增投標廠商數，使被告系爭採購案經

辦人員誤信已合於法定須有3家廠商參與投標之開標門檻而

開標、決標予原告，原告並於110年9月28日與被告簽訂書面

契約等情，並認犯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87條第3

項、第92條等罪。旋因原告、捷鼎公司、訴外人李振福、黃

亞倫均坦承犯罪，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54

23號對原告、捷鼎公司、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為緩起訴處

分。被告知悉上情後，遂依採購法第101條第3項規定函請原

告陳述意見，並審認原告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情

事，而以112年4月18日研字第1128043995號函(下稱原處分)

通知原告其有採購法笫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及依採購法

第31條第2項第2款規定追繳系爭採購案之押標金，並將刊登

原告名稱及其違法情形於政府採購公報（停權期間3年）。

原告不服，提出異議，經被告以112年5月13日研字第112315

1680號函（下稱異議處理結果）維持原處分。原告對異議處

理結果復提起申訴，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

審議判斷就關於刊登政府購公報部分申訴駁回，其餘部分申

訴不受理。原告仍有不服，遂就原處分關於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部分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所為並無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適用　　　

  1.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稱「借牌投標」及同法第103條

第1項第1款規定，參諸最高法院歷來刑事實務見解，應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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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具投標資格，而向他人借用名義投標情形，與「陪標」

之行為態樣不同。又由採購法第87條第5項之立法理由觀

之，立法者於91年2月6日增訂該項規定，乃源於不具有合格

資格之廠商若向他人借牌並參與開標行為，易導致標案成果

品質有偷工減料或不符合施工規範之情形，嚴重影響公共利

益，故加強規範「無合格投標資格廠商」，且立法者於該次

修法一併將第101條第1項第2款納入修正之列，並說明採購

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增列「借用」情形，以利對借牌者之

處置。蓋「無投標資格廠商」隱藏自身名義，假借他人外觀

實際參與投標，此舉不僅造成採購單位承辦人誤認投標廠商

身分，進而影響採購程序之公平、公正，且因「無合格投標

格廠商」得借用他人名義參與投標，原先限制廠商資格以事

先排除不適任廠商之制度目的亦將被破壞殆盡，無從確保後

續標案成果品質，嚴重違背採購法立法意旨，是採購法第87

條5項及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欲規範之處罰對象，均應限於

「無合格投標資格廠商」借用具有合格投標資格廠商之借牌

投標行為，始合乎文義解釋及體系解釋。至於為使參與投標

廠商達到3家開標門檻之「陪標」行為，應屬違反採購法第8

7條第3項規定，非屬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規範之「借

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2.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雖援引行政法院實務見解，認

為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適用，不以借用人本身為不

具投標資格之廠商為限，但採購法第101條已有意區分第2款

「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及第6款「犯第87條至9

2條之罪」」為不同行為態樣，並異其構成要件及法律效

果。倘若依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所採標準，出借名

義人未參加投標（即押標金、標單非自己處理），卻將名義

出借他人投標，若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於實務上亦該

當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適用採購

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此解釋之下，無異混淆同法

第101條第1項第2款及第6款規定之適用，且因依同法第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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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廠商如有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行為，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期間為3年，但若有101條第1項第6款行為，尚須視

第一審判決是有期徒刑、拘役、罰金或緩刑，而決定其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期間為3年或1年，此將導致法規適用之輕重失

衡，並非可採。

  3.實務上觸犯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之

情形，多數是因採購法第48條第1項規定第1次開標需有3家

以上合格廠商投標，若未達此標準，第2次招標才不受此限

制，此將使合格有意參與投標之廠商，可能因第1次投標廠

商數量不足3家，以致必須等待第2次招標，即便後續得標，

也可能面臨供料不及或工程延誤的問題，故廠商請求他人參

與投標，只是為了縮短第2次招標的等待期間，使工期更為

寬裕，相較於「無投標資格者借用具有合格投標資格者名義

投標」，將導致得標後採購品質堪慮之情形，是否仍應視為

同樣之「借牌投標」行為，並一律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

第2款規定，並非無疑。是以，本件原告既有違反採購法第8

7條之行為，自應適用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

  4.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區分「陪標」及「借牌投標」

行為，僅以押標金、標單是否為出借名義人自己處理，抑或

是仰賴借用人之安排處理為標準。但出借名義人既無得標意

願，是否僅因押標金、標單由何人處理而有不同，頗有疑

義。況且，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對於廠商影響重大，僅因押標

金、標單由何人處理，即決定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

第2款規定，並依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決定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時間為1年或3年，應有失當。況且，原告本身即具

合格投標資格，依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

緩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緩起訴處分書）之記載可知，原告

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結果，是認為原告犯採購法第87條

第3項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而與同法第87條第5

項借牌投標罪無涉，故原告所為即與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

2款規定不符，被告逕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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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原處分使原告停權3年，實屬違

法。

  5.參考工程會於105年7月27日公告之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01條修正理由可知，採購法第87條第5項所定借用他人名義

投標罪，與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規範之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事由重疊，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借用他人名義或

證件投標者」應與同法第87條第5項為構成要件相同。至於

採購法第87條第1項至第4項、第6項應另以採購法第101條第

6款規範之，亦即排除採購法第87條第5項規定，以區別採購

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規範情形，故被告主張採購法第101條

第1項第2款與同法第87條第5項規定解釋並非相同，二者得

並存適用，實與工程會曾提出之上開修法意見不符。

  6.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雖為緩起訴處分，但係認原告犯採購法第

87條第3項之罪，而非同法第87條第5項之罪。因行為人與陪

標廠商間如何分工、由何人製作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

文件，以及由何人準備押標金，均非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

罪的構成要件，故本件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

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是否是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

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再由訴外人李振福製作、訴外人

李振福有無代捷鼎公司提出系爭採購案押標金、訴外人黃亞

倫有無自己處理系爭採購案押標金等節，仍有不明，自應調

閱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偵查案卷予以釐清。　

(二)原處分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

　1.原告及其人員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行為，雖經臺北地檢署檢

察官認定違反採購法第92條及第87條第3項規定，但終獲檢

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在案，顯見檢察官認原告違犯情節並

非重大，願給予原告自新機會，且原告已依緩起訴條件向公

庫支付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對於追繳押標金部分，亦

未再爭執，相較於系爭採購案決標金額僅820萬元，原告已

承擔相當之處罰，並對自身行為付出相應之代價，實不應再

對原告為停權3年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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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原告得標後，已如期如質完成系爭採購案，並於111年6月13

日經被告確認以無扣款事宜之品質完成驗收，顯然並無任何

怠於履行或遲延給付之情事，足見原告具備良好履約能力，

是否僅因一時失慮誤觸法網，即存疑慮。停權處分牽涉憲法

工作權、財產權之保障，被告仍有行政裁量權，所為處分應

合乎比例原則，自應考量上述情形，以保原告合法權益。

　3.「不具資格廠商借牌投標」與「具資格廠商借牌投標」所破

壞之法益並不相同，具資格廠商使其他廠商陪標，並非具有

重大惡性，與「不具資格廠商借牌投標」對政府採購之影響

相較，二者顯有相當差異，如將破壞法益顯不相當之行為，

均同等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予以停權3年，此

不但在法理上有所疑問，亦有違比例原則、平等原則。

(三)聲明：原處分關於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及該部分異議處理

結果、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則以：

(一)原告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投標之違法事實明確

　1.訴外人李振福為使原告順利取得標案，避免發生投標廠商家

數不足而流標，乃於取得訴外人黃亞倫同意後，借用捷鼎公

司大、小章，以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是原告

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加系爭採購案投標之違法情節，至為灼

然，且此業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調查明確。原告雖稱其不知

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間實際分工情形，且辯稱彼等或係共

同備標云云，然依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

不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所載，訴外人李振

福已自陳投標所需文件均由其去索取，而訴外人黃亞倫亦稱

其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原告使用，且與該案證人所稱有

提供投標所需文件供原告使用等節相符，另參酌原告申訴書

內容，已有援引訴外人黃亞倫於偵訊時之供述內容，可見原

告對於訴外人李振福如何向訴外人黃亞倫借用捷鼎公司名義

參加投標之事，不僅清楚知悉，更因肯認該等證詞而於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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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加以援用，原告所稱其對於細節不知一節，僅係臨訟辯

詞。

　2.觀之捷鼎公司112年4月24日捷鼎字第102042401號函（下稱1

12年4月24日函）內容，實與系爭緩起訴處分書之記載相

符，原告收受原處分後，就有關「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

標」之事實不僅未予爭執，更於112年9月28日完成繳納押標

金，其後於申訴程序及本件訴訟程序時，更明確表示對於追

繳押金部分不爭執，益見原告借用他人名義參加投標之違法

事實明確，原告對此認定亦無疑義。原告既於偵查中早已坦

承犯行，豈有嗣後推翻前詞之理？況且，訴外人李振福、黃

亞倫間分工情形如何，均無從改變其於刑事程序承認犯罪並

獲緩起訴處分之事實，倘其就緩起訴處分所載之犯罪事實有

所不服或爭執，亦當依刑事程序續為偵查甚至審判，而非於

本件行政訴訟程序中為悖於事實且與過往主張相違之無理爭

執。

(二)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定「借用他人名義投標」並不

以借用人無投標資格為限

　1.自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立法歷程及目的以觀，該款所

稱「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並未以「借用人是否具備投

標資格」為要件，只要廠商有以他人名義參與投標之客觀事

實，形成假性競爭情形，破壞政府採購之秩序之正確性及公

平性，即有該款規定之適用。而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

之立法，是為達到健全政府採購制度、確保採購品質之行政

目的而為之行政制裁，同法第87條則是刑事處罰，二者構成

要件及欲達成目的迥不相同，自無從相提並論，甚至為同一

解釋。如前所述，本件原告相關違法事實業經臺北地檢署檢

察官調查明確，其所為已令系爭採購案喪失應有之正確性與

公正性，核已違反採購法建立並確保採購程序公平、公開、

公正之立法目的，其所為確屬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

定事由，被告依法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使之停權，適法有據，

並無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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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原告雖主張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應與同法第87條第5款

為相同解釋，須以「借用人不具投標資格」為要件，惟採購

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立法，係為達到健全政府採購制

度、確保採購品質之行政目的而為之行政制裁；同法第87條

則係針對違反社會倫理之行為進行非難，茲此為刑事處罰，

二者構成要件與所欲達成目的迥不相同，自無從相提併論，

甚至為同一解釋。又自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2款及法

規體例觀之，可知立法者係為使出借名義者及借用名義者分

別適用該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以此管制處分達到健全政府

採購制度之目的。實務上，對於借用他人名義參與投標之情

形，向來亦認屬該條項第2款規定範疇，僅係為避免發生

「借用」是否等同法文所稱「冒用」之問題，立法者方於91

年2月6日修正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將借用他

人名義參與投標之行為納為禁止及處罰之列，以使實務適用

更為明確，斷無另以借用人是否具有投標資格而為差別處置

之考量，原告僅因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與第87條第5項

條文文字近似，即自行預設二者立法背景相同，復逕行主張

應有相同要件要求，洵屬無理。　　

(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並非優先該項第2款適用　　　　

　  為建立公開透明、公平競爭之政府採購秩序，立法者爰於採

購法第101條第1項條列出各款應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情

形，冀能藉此排除不良廠商，達到確保政府採購機制有效運

作之目的。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及第6款規定之要件不

同，即使個案事實不適用第6款規定，亦有適用第2款規定之

可能。個案事實只要合乎其中一款所定要件，機關即應依法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並非優先該

項第2款適用。本件原告借用捷鼎公司名義投標，造成假性

競爭之外觀，破壞政府採購秩序有效運作，確已該當採購法

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定要件，業如前述，是被告依此為原

處分，於法有據。　　　

(四)被告並無裁量餘地，原處分未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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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法第101條第4項係就同條第1項第3款、第4款、第8款至

第10款、第12款及第14款所稱之「情節重大」，明定機關應

行審酌之事項，並未包含第2款在內，此乃立法者為加強警

示作用，已將第2款選定屬無履約誠信之重大事由之故。採

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既無「情節重大」之要件，自

無適用同條第4項規定考量情節是否重大之必要。被告既認

原告係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即應刊登政府採

購公報，而停權期間則係依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

辦理，被告並無裁量停權期間長短之權限。是被告作成原處

分並未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　　　　

(五)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前提事實及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除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

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是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

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再由訴外人李振福製作乙節外，

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採購契約影本1份(分2冊，

與原處分卷同放)、系爭採購案開標結果通知書影本(見本院

卷第197頁)、臺北地檢署112年3月13日北檢邦射111偵25423

字第1129022226號函（下稱112年3月13日函）影本暨所檢附

之系爭緩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157至162頁、第199頁)、被

告112年3月14日研字第1128005651號函（見原處分卷第3至4

頁）、原告112年3月17日網美字第1120000003號函（見原處

分卷第15頁）、被告112年3月29日系爭採購案採購工作及審

查小組會議紀錄影本(見本院卷第205至206頁)、原處分、異

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書影本各1份(見本院卷第135至1

36頁、第137至138頁、第141至156頁)在卷可證，堪信為真

實。又兩造既以前詞爭執，經整理雙方之陳述，本件爭點應

為：被告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3條第1項第1款

規定，以原處分將原告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是否適法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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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採購法101條第1項第2款明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

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一百零三條第

一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

府採購公報：……二、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

……」揆諸採購法之制定，旨在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

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並確保採購品

質（採購法第1條規定參照），因此其規定之行政管制或制

裁規範，用語雖有類同於刑法或其他刑事法規之情形，惟因

規範目的並非一致，未必能作相同之解釋（最高行政法院10

9年度上字第1060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投標廠商另行

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營造有多數廠商競標之假

象，實質上係虛以競標之形式，藉此規避公平競爭之程序，

分別參與投標，足使招標機關之審標人員誤認彼等與其他廠

商間確有競爭關係，破壞招標程序之價格競爭功能，縱因無

法預知有若干競爭者及競爭對手之競標價格為何而未必能決

定性左右決標結果，然客觀上已實質增加得標機會，不惟對

於遵照規定參與投標之廠商不公平，並妨礙政府機關欲藉由

廠商公平競爭程序，取得優化得標條件，用以確保、提昇政

府採購品質之目的，而有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危險。足

見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之行為，均已影響採購公正性，

違反採購法確保公平、公開採購程序之立法目的。故縱然借

用人本身具有投標資格，僅為達法定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

目的，而借用其他廠商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仍在上開條款

所稱借用他人名義參加投標規範之範疇，而有採購法第101

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適用，且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

定，與同法第87條所定各項之刑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自不

以成立同法第87條所定各項刑事犯罪為必要，亦不須與同法

第87條規定為相同之解釋（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583

號判決、99年度判字第1092號判決、101年度判字第636號判

決、103年度判字第617號判決意旨、106年度判字第331號判

決意旨可資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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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按，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依前條第三項規定刊登

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

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五款、第十五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

之次日起三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

之。二、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十三款、第十四款情形或

第六款判處拘役、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但

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三、有第一百

零一條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二款情形者，於通知日起前五年

內未被任一機關刊登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三個月；已被任一

機關刊登一次者，自刊登之次日起六個月；已被任一機關刊

登累計二次以上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但經判決撤銷原

處分者，應註銷之。」可知，立法者於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

已依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違反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之

事由類型，分別明定其停權期間（即法條所稱不得參加投標

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並未賦予採購機關有何裁量

停權期間之權限。換言之，廠商只要是經刊登於政府採購公

報，即應依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決定其停權期間長短，

採購機關並無予以裁量縮短或延長之權限。

(三)查訴外人李振福欲以原告名義取得系爭採購案，惟恐參與投

標廠商過少導致流標而喪失得標機會，為使投標廠商達3家

以上標準，讓被告確能開標決標，並使原告順利得標，遂與

無投標意願之訴外人黃亞倫聯絡，經徵得訴外人黃亞倫同意

後，先由訴外人李振福透過他人取得投標所需文件，再由訴

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復由訴

外人李振福填寫、準備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借

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以此方式虛增投標廠

商數。嗣因系爭採購案形式上共有原告、網視公司及捷鼎公

司投標，使被告系爭採購案經辦人員誤信已合於法定須有3

家廠商參與投標之開標門檻而開標、決標予原告，原告並於

110年9月28日與被告簽訂書面契約等情，已經原告、捷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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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並經臺北地

檢署檢察官查證明確，並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在案，有系爭採

購契約影本1份(分2冊，與原處分卷同放)、系爭採購案開標

結果通知書影本(見本院卷第197頁)、臺北地檢署112年3月1

3日函及系爭緩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157至162頁、第199頁)

在卷可憑。又觀之卷附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之記載（見原處分

卷第132至133頁），訴外人李振福於偵查中已明確陳稱：我

在原告任職至今大約4年，職稱是專案經理，負責資訊類規

劃的專案，系爭採購案原告有投標，我在這次投標裡面負責

準備專案的投標文件，還有後續專案執行事務。標案相關事

務就是由我處理，標價也是我自己決定。當初是希望再找1

家參與這個標案，因為我與訴外人黃亞倫是代理商與經銷商

的關係所以認識，請他幫忙，由訴外人黃亞倫在西門町將捷

鼎公司大、小章交給我，我用完後，在相同地點交給他等

語；訴外人黃亞倫亦具結證稱：我認識訴外人李振福有7、8

年了，他希望我借給他參與投標，我回答說好，就是朋友幫

忙，一開始他說要借牌，第2次見面他說需要押標金，他要

我開票給他，但我說我無法提供，後來他就說好他自己去

借，我就只拿出捷鼎公司大、小章，在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

附近馬路邊交給他捷鼎公司大、小章等語甚詳，而捷鼎公司

因遭被告通知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及追繳押標金，於112年4

月24日向被告陳述意見時，亦明確表示：係因訴外人黃亞倫

與李振福是舊識，訴外人李振福請捷鼎公司出名投標，訴外

人黃亞倫礙於朋友情分及人情壓力，遂應允出借捷鼎公司名

義及公司登記章投標，系爭採購案的相關文件皆是由訴外人

李振福備妥及使用捷鼎公司登記章用印，捷鼎公司或該公司

人員對於訴外人李振福如何完成投標之細節亦不知悉等情，

有捷鼎公司112年4月24日函在卷可據（見原處分卷第57

頁），復參酌系爭採購案開標時，捷鼎公司不僅無人到場，

且根本未繳納押標金等情，亦有系爭採購案開標結果通知書

影本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97頁）。綜上各節勾稽以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2



足認捷鼎公司本即無意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且捷鼎公司並

未從事投標之準備行為，原告僅係為達法定投標廠商家數以

遂得標目的，而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且

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資料，亦均由原告之專案經

理即訴外人李振福準備，原告確有就系爭採購案借用捷鼎公

司名義投標之事實至明，則被告認原告就系爭採購案有違反

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而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將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屬有據，於法並無不合。

(四)原告雖執前詞主張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係欲規

範「無合格投標資格廠商」借用具有合格投標廠商之借牌投

標行為，有合格投標資格廠商借用其他廠商之借牌投標行

為，並不適用該款規定，否則會混淆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

2款及第6款規定，且會有輕重失衡之結果。而原告本身即具

有參與系爭採購案之投標資格，縱其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

系爭採購案，亦未違反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臺

北地檢署檢察官同認原告所為係犯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以詐

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而非同法第87條第5項之借牌

投標罪，本件應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云云，

然依前述說明，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與同法第8

7條所定各項之刑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本不以成立同法第8

7條所定各項刑事犯罪為必要，亦不須與同法第87條規定為

相同之解釋，故縱然借用人本身具有投標資格，僅為達法定

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的，而借用其他廠商名義或證件參

與投標，仍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適用。又採

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係規定「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

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其成立要件與同條項第

2款之要件迥然不同，依其文義，兩者適用上本即有競合可

能，並無混淆之虞，遑論本件未經刑事法院就原告刑事犯行

為有罪判決確定，根本與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事由毫

不相關，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並不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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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告雖又提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66號、第3567

號、99年度台上字第6983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735號刑事

判決以實其說，然原告所援引之上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意

旨，乃該法院就刑事案件所涉及之採購法第87條規定刑事責

任之違反而表示之法律見解，核與本件所違反同法第101條

第1項第2款規定之行政責任迥異，對本院並無拘束力，自難

以原告所提出之上揭最高法院刑事判決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至原告固再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63號判決、10

1年度判字第769號判決以佐其說，然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

上字第163號判決所涉及的案件事實，乃採購機關依108年5

月22日修正前之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其他經主管機關

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事由（現行法已經移

列為同條第2項第7款）向得標廠商追繳押標金；最高行政法

院101年度判字第769號判決所涉及的案件事實，則是得標廠

商有「容許他人借用其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情事，而為採

購機關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且此等判決分別是在闡明刑事法院所認為採購法第87條

第4項、第5項之罪的構成要件為何、採購法第87條第4項、

第5項之罪是否屬於「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

之違反法令行為」，以及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與

同條項第6款規定之關係，均未涉及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

款應如何解釋適用問題，是上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與本案情

節及所涉法律規定均不相關，亦無從比附援引。此外，原告

雖爭執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

標文件，是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

振福，再由訴外人李振福製作一節，然此部分事實已經本院

認定屬實。原告固向本院聲請調閱臺北地檢署上揭案號偵查

卷宗，以釐清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

格等投標文件之製作過程，是捷鼎公司自己處理押標金、標

單，抑或是由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共同處理，然如前述說

明，本件依卷存證據已足認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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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料，均是由原告之專案經理即訴外人李振福準備，且訴

外人黃亞倫是在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附近馬路邊將捷鼎公司

大、小章交給訴外人李振福，捷鼎公司亦根本未繳納押標

金，而原告並未釋明上揭證據究竟有何不可信而需調查之必

要，其僅空泛陳稱調取臺北地檢署上揭案號偵查卷宗為釐清

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

之製作過程，及押標金是如何處理云云，難認有何調查之必

要性，自無從准許，併此敘明。

(六)原告雖指摘原處分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

云云，然刑事訴訟法所定檢察官可為緩起訴處分之目的，與

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03條第1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及停權制度之目的完全不同，是否履行檢察官緩起訴處分所

附條件，亦與是否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認定毫不相干。且

是否對違規廠商追繳押標金及是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本即

分屬二事，兩者規範依據及目的均有不同，非謂得標廠商只

要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或經採購機關為追繳押標金之處

分，即不得再行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況且，依採購法第101

條第1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只要發現廠商有該項所列各

款情形之一，即「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

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而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並未如同條項第3款、

第4款、第8款至第10款、第12款、第14款定有「情節重大」

之要件，被告本即無須考量原告違規情節是否重大，且依第

103條第1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後，即生停權效力，其

時間長短乃法律所明定，非行政機關所得置喙，是被告對於

是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及停權效力時間長短根本沒有裁量權

限，其如認原告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本即

「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停權期間則依採購法第103條

第1項規定定之，是被告作成原處分難認有何違反依法行政

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處，原告此部分主張，顯有誤

會，要無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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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綜上所述，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

審議判斷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猶執前詞訴請本院判命

如其聲明所示事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高維駿

                                    法  官　彭康凡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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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可欣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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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訴字第1328號
113年8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網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許其清(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魏潮宗律師
            廖郁晴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綜合研究所


代  表  人  鍾年勉(所長)


訴訟代理人  黃士洋律師
            李欣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華民國112年9月8日訴1120142號申訴審議判斷關於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前參與被告於民國110年9月辦理之「資料運算系統1套」採購案（採購案號：5461000185號，下稱系爭採購案），系爭採購案採公開招標及最低價決標，共有原告、網視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網視公司）及捷鼎系統有限公司(下稱捷鼎公司)投標，原告為得標廠商。嗣因被告政風單位發現投標資料存有異常情形，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告發，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辦後，查得訴外人即原告專案經理李振福欲以原告名義取得系爭採購案，惟恐參與投標廠商過少導致流標而喪失得標機會，為使投標廠商達3家以上標準，讓被告確能開標決標，並使原告順利得標，遂與無投標意願之訴外人即捷鼎公司實際負責人黃亞倫聯絡，經徵得訴外人黃亞倫同意後，先由訴外人李振福透過他人取得投標所需文件，再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復由訴外人李振福填寫、準備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以此方式虛增投標廠商數，使被告系爭採購案經辦人員誤信已合於法定須有3家廠商參與投標之開標門檻而開標、決標予原告，原告並於110年9月28日與被告簽訂書面契約等情，並認犯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92條等罪。旋因原告、捷鼎公司、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均坦承犯罪，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對原告、捷鼎公司、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為緩起訴處分。被告知悉上情後，遂依採購法第101條第3項規定函請原告陳述意見，並審認原告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而以112年4月18日研字第1128043995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其有採購法笫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及依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規定追繳系爭採購案之押標金，並將刊登原告名稱及其違法情形於政府採購公報（停權期間3年）。原告不服，提出異議，經被告以112年5月13日研字第1123151680號函（下稱異議處理結果）維持原處分。原告對異議處理結果復提起申訴，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審議判斷就關於刊登政府購公報部分申訴駁回，其餘部分申訴不受理。原告仍有不服，遂就原處分關於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所為並無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適用　　　
  1.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稱「借牌投標」及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參諸最高法院歷來刑事實務見解，應指本人不具投標資格，而向他人借用名義投標情形，與「陪標」之行為態樣不同。又由採購法第87條第5項之立法理由觀之，立法者於91年2月6日增訂該項規定，乃源於不具有合格資格之廠商若向他人借牌並參與開標行為，易導致標案成果品質有偷工減料或不符合施工規範之情形，嚴重影響公共利益，故加強規範「無合格投標資格廠商」，且立法者於該次修法一併將第101條第1項第2款納入修正之列，並說明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增列「借用」情形，以利對借牌者之處置。蓋「無投標資格廠商」隱藏自身名義，假借他人外觀實際參與投標，此舉不僅造成採購單位承辦人誤認投標廠商身分，進而影響採購程序之公平、公正，且因「無合格投標格廠商」得借用他人名義參與投標，原先限制廠商資格以事先排除不適任廠商之制度目的亦將被破壞殆盡，無從確保後續標案成果品質，嚴重違背採購法立法意旨，是採購法第87條5項及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欲規範之處罰對象，均應限於「無合格投標資格廠商」借用具有合格投標資格廠商之借牌投標行為，始合乎文義解釋及體系解釋。至於為使參與投標廠商達到3家開標門檻之「陪標」行為，應屬違反採購法第87條第3項規定，非屬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規範之「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2.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雖援引行政法院實務見解，認為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適用，不以借用人本身為不具投標資格之廠商為限，但採購法第101條已有意區分第2款「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及第6款「犯第87條至92條之罪」」為不同行為態樣，並異其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倘若依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所採標準，出借名義人未參加投標（即押標金、標單非自己處理），卻將名義出借他人投標，若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於實務上亦該當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此解釋之下，無異混淆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及第6款規定之適用，且因依同法第103條規定，廠商如有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行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期間為3年，但若有101條第1項第6款行為，尚須視第一審判決是有期徒刑、拘役、罰金或緩刑，而決定其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期間為3年或1年，此將導致法規適用之輕重失衡，並非可採。
  3.實務上觸犯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之情形，多數是因採購法第48條第1項規定第1次開標需有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若未達此標準，第2次招標才不受此限制，此將使合格有意參與投標之廠商，可能因第1次投標廠商數量不足3家，以致必須等待第2次招標，即便後續得標，也可能面臨供料不及或工程延誤的問題，故廠商請求他人參與投標，只是為了縮短第2次招標的等待期間，使工期更為寬裕，相較於「無投標資格者借用具有合格投標資格者名義投標」，將導致得標後採購品質堪慮之情形，是否仍應視為同樣之「借牌投標」行為，並一律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並非無疑。是以，本件原告既有違反採購法第87條之行為，自應適用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
  4.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區分「陪標」及「借牌投標」行為，僅以押標金、標單是否為出借名義人自己處理，抑或是仰賴借用人之安排處理為標準。但出借名義人既無得標意願，是否僅因押標金、標單由何人處理而有不同，頗有疑義。況且，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對於廠商影響重大，僅因押標金、標單由何人處理，即決定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並依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決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時間為1年或3年，應有失當。況且，原告本身即具合格投標資格，依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緩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緩起訴處分書）之記載可知，原告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結果，是認為原告犯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而與同法第87條第5項借牌投標罪無涉，故原告所為即與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符，被告逕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原處分使原告停權3年，實屬違法。
  5.參考工程會於105年7月27日公告之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101條修正理由可知，採購法第87條第5項所定借用他人名義投標罪，與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規範之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事由重疊，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應與同法第87條第5項為構成要件相同。至於採購法第87條第1項至第4項、第6項應另以採購法第101條第6款規範之，亦即排除採購法第87條第5項規定，以區別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規範情形，故被告主張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與同法第87條第5項規定解釋並非相同，二者得並存適用，實與工程會曾提出之上開修法意見不符。
  6.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雖為緩起訴處分，但係認原告犯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罪，而非同法第87條第5項之罪。因行為人與陪標廠商間如何分工、由何人製作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以及由何人準備押標金，均非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罪的構成要件，故本件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是否是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再由訴外人李振福製作、訴外人李振福有無代捷鼎公司提出系爭採購案押標金、訴外人黃亞倫有無自己處理系爭採購案押標金等節，仍有不明，自應調閱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偵查案卷予以釐清。　
(二)原處分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
　1.原告及其人員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行為，雖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認定違反採購法第92條及第87條第3項規定，但終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在案，顯見檢察官認原告違犯情節並非重大，願給予原告自新機會，且原告已依緩起訴條件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對於追繳押標金部分，亦未再爭執，相較於系爭採購案決標金額僅820萬元，原告已承擔相當之處罰，並對自身行為付出相應之代價，實不應再對原告為停權3年之處分。
　2.原告得標後，已如期如質完成系爭採購案，並於111年6月13日經被告確認以無扣款事宜之品質完成驗收，顯然並無任何怠於履行或遲延給付之情事，足見原告具備良好履約能力，是否僅因一時失慮誤觸法網，即存疑慮。停權處分牽涉憲法工作權、財產權之保障，被告仍有行政裁量權，所為處分應合乎比例原則，自應考量上述情形，以保原告合法權益。
　3.「不具資格廠商借牌投標」與「具資格廠商借牌投標」所破壞之法益並不相同，具資格廠商使其他廠商陪標，並非具有重大惡性，與「不具資格廠商借牌投標」對政府採購之影響相較，二者顯有相當差異，如將破壞法益顯不相當之行為，均同等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予以停權3年，此不但在法理上有所疑問，亦有違比例原則、平等原則。
(三)聲明：原處分關於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及該部分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則以：
(一)原告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投標之違法事實明確
　1.訴外人李振福為使原告順利取得標案，避免發生投標廠商家數不足而流標，乃於取得訴外人黃亞倫同意後，借用捷鼎公司大、小章，以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是原告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加系爭採購案投標之違法情節，至為灼然，且此業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調查明確。原告雖稱其不知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間實際分工情形，且辯稱彼等或係共同備標云云，然依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不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所載，訴外人李振福已自陳投標所需文件均由其去索取，而訴外人黃亞倫亦稱其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原告使用，且與該案證人所稱有提供投標所需文件供原告使用等節相符，另參酌原告申訴書內容，已有援引訴外人黃亞倫於偵訊時之供述內容，可見原告對於訴外人李振福如何向訴外人黃亞倫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加投標之事，不僅清楚知悉，更因肯認該等證詞而於申訴時加以援用，原告所稱其對於細節不知一節，僅係臨訟辯詞。
　2.觀之捷鼎公司112年4月24日捷鼎字第102042401號函（下稱112年4月24日函）內容，實與系爭緩起訴處分書之記載相符，原告收受原處分後，就有關「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之事實不僅未予爭執，更於112年9月28日完成繳納押標金，其後於申訴程序及本件訴訟程序時，更明確表示對於追繳押金部分不爭執，益見原告借用他人名義參加投標之違法事實明確，原告對此認定亦無疑義。原告既於偵查中早已坦承犯行，豈有嗣後推翻前詞之理？況且，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間分工情形如何，均無從改變其於刑事程序承認犯罪並獲緩起訴處分之事實，倘其就緩起訴處分所載之犯罪事實有所不服或爭執，亦當依刑事程序續為偵查甚至審判，而非於本件行政訴訟程序中為悖於事實且與過往主張相違之無理爭執。
(二)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定「借用他人名義投標」並不以借用人無投標資格為限
　1.自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立法歷程及目的以觀，該款所稱「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並未以「借用人是否具備投標資格」為要件，只要廠商有以他人名義參與投標之客觀事實，形成假性競爭情形，破壞政府採購之秩序之正確性及公平性，即有該款規定之適用。而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立法，是為達到健全政府採購制度、確保採購品質之行政目的而為之行政制裁，同法第87條則是刑事處罰，二者構成要件及欲達成目的迥不相同，自無從相提並論，甚至為同一解釋。如前所述，本件原告相關違法事實業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調查明確，其所為已令系爭採購案喪失應有之正確性與公正性，核已違反採購法建立並確保採購程序公平、公開、公正之立法目的，其所為確屬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定事由，被告依法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使之停權，適法有據，並無違誤。
　2.原告雖主張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應與同法第87條第5款為相同解釋，須以「借用人不具投標資格」為要件，惟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立法，係為達到健全政府採購制度、確保採購品質之行政目的而為之行政制裁；同法第87條則係針對違反社會倫理之行為進行非難，茲此為刑事處罰，二者構成要件與所欲達成目的迥不相同，自無從相提併論，甚至為同一解釋。又自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2款及法規體例觀之，可知立法者係為使出借名義者及借用名義者分別適用該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以此管制處分達到健全政府採購制度之目的。實務上，對於借用他人名義參與投標之情形，向來亦認屬該條項第2款規定範疇，僅係為避免發生「借用」是否等同法文所稱「冒用」之問題，立法者方於91年2月6日修正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將借用他人名義參與投標之行為納為禁止及處罰之列，以使實務適用更為明確，斷無另以借用人是否具有投標資格而為差別處置之考量，原告僅因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與第87條第5項條文文字近似，即自行預設二者立法背景相同，復逕行主張應有相同要件要求，洵屬無理。　　
(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並非優先該項第2款適用　　　　
　  為建立公開透明、公平競爭之政府採購秩序，立法者爰於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條列出各款應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情形，冀能藉此排除不良廠商，達到確保政府採購機制有效運作之目的。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及第6款規定之要件不同，即使個案事實不適用第6款規定，亦有適用第2款規定之可能。個案事實只要合乎其中一款所定要件，機關即應依法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並非優先該項第2款適用。本件原告借用捷鼎公司名義投標，造成假性競爭之外觀，破壞政府採購秩序有效運作，確已該當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定要件，業如前述，是被告依此為原處分，於法有據。　　　
(四)被告並無裁量餘地，原處分未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
　  採購法第101條第4項係就同條第1項第3款、第4款、第8款至第10款、第12款及第14款所稱之「情節重大」，明定機關應行審酌之事項，並未包含第2款在內，此乃立法者為加強警示作用，已將第2款選定屬無履約誠信之重大事由之故。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既無「情節重大」之要件，自無適用同條第4項規定考量情節是否重大之必要。被告既認原告係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即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停權期間則係依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辦理，被告並無裁量停權期間長短之權限。是被告作成原處分並未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　　　　
(五)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前提事實及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除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是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再由訴外人李振福製作乙節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採購契約影本1份(分2冊，與原處分卷同放)、系爭採購案開標結果通知書影本(見本院卷第197頁)、臺北地檢署112年3月13日北檢邦射111偵25423字第1129022226號函（下稱112年3月13日函）影本暨所檢附之系爭緩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157至162頁、第199頁)、被告112年3月14日研字第1128005651號函（見原處分卷第3至4頁）、原告112年3月17日網美字第1120000003號函（見原處分卷第15頁）、被告112年3月29日系爭採購案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紀錄影本(見本院卷第205至206頁)、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書影本各1份(見本院卷第135至136頁、第137至138頁、第141至156頁)在卷可證，堪信為真實。又兩造既以前詞爭執，經整理雙方之陳述，本件爭點應為：被告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原處分將原告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是否適法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採購法101條第1項第2款明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二、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揆諸採購法之制定，旨在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並確保採購品質（採購法第1條規定參照），因此其規定之行政管制或制裁規範，用語雖有類同於刑法或其他刑事法規之情形，惟因規範目的並非一致，未必能作相同之解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060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營造有多數廠商競標之假象，實質上係虛以競標之形式，藉此規避公平競爭之程序，分別參與投標，足使招標機關之審標人員誤認彼等與其他廠商間確有競爭關係，破壞招標程序之價格競爭功能，縱因無法預知有若干競爭者及競爭對手之競標價格為何而未必能決定性左右決標結果，然客觀上已實質增加得標機會，不惟對於遵照規定參與投標之廠商不公平，並妨礙政府機關欲藉由廠商公平競爭程序，取得優化得標條件，用以確保、提昇政府採購品質之目的，而有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危險。足見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之行為，均已影響採購公正性，違反採購法確保公平、公開採購程序之立法目的。故縱然借用人本身具有投標資格，僅為達法定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的，而借用其他廠商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仍在上開條款所稱借用他人名義參加投標規範之範疇，而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適用，且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與同法第87條所定各項之刑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自不以成立同法第87條所定各項刑事犯罪為必要，亦不須與同法第87條規定為相同之解釋（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583號判決、99年度判字第1092號判決、101年度判字第636號判決、103年度判字第617號判決意旨、106年度判字第33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二)次按，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依前條第三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第十五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三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二、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十三款、第十四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拘役、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三、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二款情形者，於通知日起前五年內未被任一機關刊登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三個月；已被任一機關刊登一次者，自刊登之次日起六個月；已被任一機關刊登累計二次以上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者，應註銷之。」可知，立法者於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已依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違反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之事由類型，分別明定其停權期間（即法條所稱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並未賦予採購機關有何裁量停權期間之權限。換言之，廠商只要是經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即應依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決定其停權期間長短，採購機關並無予以裁量縮短或延長之權限。
(三)查訴外人李振福欲以原告名義取得系爭採購案，惟恐參與投標廠商過少導致流標而喪失得標機會，為使投標廠商達3家以上標準，讓被告確能開標決標，並使原告順利得標，遂與無投標意願之訴外人黃亞倫聯絡，經徵得訴外人黃亞倫同意後，先由訴外人李振福透過他人取得投標所需文件，再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復由訴外人李振福填寫、準備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以此方式虛增投標廠商數。嗣因系爭採購案形式上共有原告、網視公司及捷鼎公司投標，使被告系爭採購案經辦人員誤信已合於法定須有3家廠商參與投標之開標門檻而開標、決標予原告，原告並於110年9月28日與被告簽訂書面契約等情，已經原告、捷鼎公司、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並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查證明確，並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在案，有系爭採購契約影本1份(分2冊，與原處分卷同放)、系爭採購案開標結果通知書影本(見本院卷第197頁)、臺北地檢署112年3月13日函及系爭緩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157至162頁、第199頁)在卷可憑。又觀之卷附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之記載（見原處分卷第132至133頁），訴外人李振福於偵查中已明確陳稱：我在原告任職至今大約4年，職稱是專案經理，負責資訊類規劃的專案，系爭採購案原告有投標，我在這次投標裡面負責準備專案的投標文件，還有後續專案執行事務。標案相關事務就是由我處理，標價也是我自己決定。當初是希望再找1家參與這個標案，因為我與訴外人黃亞倫是代理商與經銷商的關係所以認識，請他幫忙，由訴外人黃亞倫在西門町將捷鼎公司大、小章交給我，我用完後，在相同地點交給他等語；訴外人黃亞倫亦具結證稱：我認識訴外人李振福有7、8年了，他希望我借給他參與投標，我回答說好，就是朋友幫忙，一開始他說要借牌，第2次見面他說需要押標金，他要我開票給他，但我說我無法提供，後來他就說好他自己去借，我就只拿出捷鼎公司大、小章，在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附近馬路邊交給他捷鼎公司大、小章等語甚詳，而捷鼎公司因遭被告通知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及追繳押標金，於112年4月24日向被告陳述意見時，亦明確表示：係因訴外人黃亞倫與李振福是舊識，訴外人李振福請捷鼎公司出名投標，訴外人黃亞倫礙於朋友情分及人情壓力，遂應允出借捷鼎公司名義及公司登記章投標，系爭採購案的相關文件皆是由訴外人李振福備妥及使用捷鼎公司登記章用印，捷鼎公司或該公司人員對於訴外人李振福如何完成投標之細節亦不知悉等情，有捷鼎公司112年4月24日函在卷可據（見原處分卷第57頁），復參酌系爭採購案開標時，捷鼎公司不僅無人到場，且根本未繳納押標金等情，亦有系爭採購案開標結果通知書影本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97頁）。綜上各節勾稽以觀，足認捷鼎公司本即無意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且捷鼎公司並未從事投標之準備行為，原告僅係為達法定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的，而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且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資料，亦均由原告之專案經理即訴外人李振福準備，原告確有就系爭採購案借用捷鼎公司名義投標之事實至明，則被告認原告就系爭採購案有違反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而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屬有據，於法並無不合。
(四)原告雖執前詞主張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係欲規範「無合格投標資格廠商」借用具有合格投標廠商之借牌投標行為，有合格投標資格廠商借用其他廠商之借牌投標行為，並不適用該款規定，否則會混淆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及第6款規定，且會有輕重失衡之結果。而原告本身即具有參與系爭採購案之投標資格，縱其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亦未違反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同認原告所為係犯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而非同法第87條第5項之借牌投標罪，本件應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云云，然依前述說明，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與同法第87條所定各項之刑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本不以成立同法第87條所定各項刑事犯罪為必要，亦不須與同法第87條規定為相同之解釋，故縱然借用人本身具有投標資格，僅為達法定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的，而借用其他廠商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仍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適用。又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係規定「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其成立要件與同條項第2款之要件迥然不同，依其文義，兩者適用上本即有競合可能，並無混淆之虞，遑論本件未經刑事法院就原告刑事犯行為有罪判決確定，根本與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事由毫不相關，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並不可採。
(五)原告雖又提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66號、第3567號、99年度台上字第6983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735號刑事判決以實其說，然原告所援引之上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意旨，乃該法院就刑事案件所涉及之採購法第87條規定刑事責任之違反而表示之法律見解，核與本件所違反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行政責任迥異，對本院並無拘束力，自難以原告所提出之上揭最高法院刑事判決為有利原告之認定。至原告固再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63號判決、101年度判字第769號判決以佐其說，然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63號判決所涉及的案件事實，乃採購機關依108年5月22日修正前之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事由（現行法已經移列為同條第2項第7款）向得標廠商追繳押標金；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769號判決所涉及的案件事實，則是得標廠商有「容許他人借用其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情事，而為採購機關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且此等判決分別是在闡明刑事法院所認為採購法第87條第4項、第5項之罪的構成要件為何、採購法第87條第4項、第5項之罪是否屬於「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以及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與同條項第6款規定之關係，均未涉及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應如何解釋適用問題，是上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與本案情節及所涉法律規定均不相關，亦無從比附援引。此外，原告雖爭執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是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再由訴外人李振福製作一節，然此部分事實已經本院認定屬實。原告固向本院聲請調閱臺北地檢署上揭案號偵查卷宗，以釐清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之製作過程，是捷鼎公司自己處理押標金、標單，抑或是由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共同處理，然如前述說明，本件依卷存證據已足認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之資料，均是由原告之專案經理即訴外人李振福準備，且訴外人黃亞倫是在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附近馬路邊將捷鼎公司大、小章交給訴外人李振福，捷鼎公司亦根本未繳納押標金，而原告並未釋明上揭證據究竟有何不可信而需調查之必要，其僅空泛陳稱調取臺北地檢署上揭案號偵查卷宗為釐清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之製作過程，及押標金是如何處理云云，難認有何調查之必要性，自無從准許，併此敘明。
(六)原告雖指摘原處分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云云，然刑事訴訟法所定檢察官可為緩起訴處分之目的，與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03條第1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及停權制度之目的完全不同，是否履行檢察官緩起訴處分所附條件，亦與是否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認定毫不相干。且是否對違規廠商追繳押標金及是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本即分屬二事，兩者規範依據及目的均有不同，非謂得標廠商只要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或經採購機關為追繳押標金之處分，即不得再行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況且，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只要發現廠商有該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即「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並未如同條項第3款、第4款、第8款至第10款、第12款、第14款定有「情節重大」之要件，被告本即無須考量原告違規情節是否重大，且依第103條第1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後，即生停權效力，其時間長短乃法律所明定，非行政機關所得置喙，是被告對於是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及停權效力時間長短根本沒有裁量權限，其如認原告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本即「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停權期間則依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定之，是被告作成原處分難認有何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處，原告此部分主張，顯有誤會，要無可取。
(七)綜上所述，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猶執前詞訴請本院判命如其聲明所示事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高維駿
                                    法  官　彭康凡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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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訴字第1328號
113年8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網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許其清(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魏潮宗律師
            廖郁晴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綜合研究所

代  表  人  鍾年勉(所長)

訴訟代理人  黃士洋律師
            李欣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中華民國112年9月8日訴1120142號申訴審議判斷關於刊登政府採
購公報部分，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前參與被告於民國110年9月辦理之「資料運算系統1套
    」採購案（採購案號：5461000185號，下稱系爭採購案），
    系爭採購案採公開招標及最低價決標，共有原告、網視國際
    有限公司（下稱網視公司）及捷鼎系統有限公司(下稱捷鼎
    公司)投標，原告為得標廠商。嗣因被告政風單位發現投標
    資料存有異常情形，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
    署)告發，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辦後，查得訴外人即原告
    專案經理李振福欲以原告名義取得系爭採購案，惟恐參與投
    標廠商過少導致流標而喪失得標機會，為使投標廠商達3家
    以上標準，讓被告確能開標決標，並使原告順利得標，遂與
    無投標意願之訴外人即捷鼎公司實際負責人黃亞倫聯絡，經
    徵得訴外人黃亞倫同意後，先由訴外人李振福透過他人取得
    投標所需文件，再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
    訴外人李振福，復由訴外人李振福填寫、準備投標單、資格
    、規格等投標文件，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
    ，以此方式虛增投標廠商數，使被告系爭採購案經辦人員誤
    信已合於法定須有3家廠商參與投標之開標門檻而開標、決
    標予原告，原告並於110年9月28日與被告簽訂書面契約等情
    ，並認犯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92條
    等罪。旋因原告、捷鼎公司、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均坦承
    犯罪，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對原告
    、捷鼎公司、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為緩起訴處分。被告知
    悉上情後，遂依採購法第101條第3項規定函請原告陳述意見
    ，並審認原告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而以112年
    4月18日研字第1128043995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其有
    採購法笫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及依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
    2款規定追繳系爭採購案之押標金，並將刊登原告名稱及其
    違法情形於政府採購公報（停權期間3年）。原告不服，提
    出異議，經被告以112年5月13日研字第1123151680號函（下
    稱異議處理結果）維持原處分。原告對異議處理結果復提起
    申訴，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審議判斷就關
    於刊登政府購公報部分申訴駁回，其餘部分申訴不受理。原
    告仍有不服，遂就原處分關於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提起本
    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所為並無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適用　　　
  1.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稱「借牌投標」及同法第103條
    第1項第1款規定，參諸最高法院歷來刑事實務見解，應指本
    人不具投標資格，而向他人借用名義投標情形，與「陪標」
    之行為態樣不同。又由採購法第87條第5項之立法理由觀之
    ，立法者於91年2月6日增訂該項規定，乃源於不具有合格資
    格之廠商若向他人借牌並參與開標行為，易導致標案成果品
    質有偷工減料或不符合施工規範之情形，嚴重影響公共利益
    ，故加強規範「無合格投標資格廠商」，且立法者於該次修
    法一併將第101條第1項第2款納入修正之列，並說明採購法
    第101條第1項第2款增列「借用」情形，以利對借牌者之處
    置。蓋「無投標資格廠商」隱藏自身名義，假借他人外觀實
    際參與投標，此舉不僅造成採購單位承辦人誤認投標廠商身
    分，進而影響採購程序之公平、公正，且因「無合格投標格
    廠商」得借用他人名義參與投標，原先限制廠商資格以事先
    排除不適任廠商之制度目的亦將被破壞殆盡，無從確保後續
    標案成果品質，嚴重違背採購法立法意旨，是採購法第87條
    5項及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欲規範之處罰對象，均應限於「
    無合格投標資格廠商」借用具有合格投標資格廠商之借牌投
    標行為，始合乎文義解釋及體系解釋。至於為使參與投標廠
    商達到3家開標門檻之「陪標」行為，應屬違反採購法第87
    條第3項規定，非屬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規範之「借用
    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2.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雖援引行政法院實務見解，認
    為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適用，不以借用人本身為不
    具投標資格之廠商為限，但採購法第101條已有意區分第2款
    「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及第6款「犯第87條至9
    2條之罪」」為不同行為態樣，並異其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
    。倘若依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所採標準，出借名義
    人未參加投標（即押標金、標單非自己處理），卻將名義出
    借他人投標，若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於實務上亦該當
    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適用採購法
    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此解釋之下，無異混淆同法第1
    01條第1項第2款及第6款規定之適用，且因依同法第103條規
    定，廠商如有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行為，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期間為3年，但若有101條第1項第6款行為，尚須視第一
    審判決是有期徒刑、拘役、罰金或緩刑，而決定其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期間為3年或1年，此將導致法規適用之輕重失衡，
    並非可採。
  3.實務上觸犯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之
    情形，多數是因採購法第48條第1項規定第1次開標需有3家
    以上合格廠商投標，若未達此標準，第2次招標才不受此限
    制，此將使合格有意參與投標之廠商，可能因第1次投標廠
    商數量不足3家，以致必須等待第2次招標，即便後續得標，
    也可能面臨供料不及或工程延誤的問題，故廠商請求他人參
    與投標，只是為了縮短第2次招標的等待期間，使工期更為
    寬裕，相較於「無投標資格者借用具有合格投標資格者名義
    投標」，將導致得標後採購品質堪慮之情形，是否仍應視為
    同樣之「借牌投標」行為，並一律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
    第2款規定，並非無疑。是以，本件原告既有違反採購法第8
    7條之行為，自應適用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
  4.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區分「陪標」及「借牌投標」
    行為，僅以押標金、標單是否為出借名義人自己處理，抑或
    是仰賴借用人之安排處理為標準。但出借名義人既無得標意
    願，是否僅因押標金、標單由何人處理而有不同，頗有疑義
    。況且，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對於廠商影響重大，僅因押標金
    、標單由何人處理，即決定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
    2款規定，並依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決定刊登政府採
    購公報時間為1年或3年，應有失當。況且，原告本身即具合
    格投標資格，依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緩
    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緩起訴處分書）之記載可知，原告經
    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結果，是認為原告犯採購法第87條第
    3項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而與同法第87條第5項
    借牌投標罪無涉，故原告所為即與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
    款規定不符，被告逕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第1
    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原處分使原告停權3年，實屬違法
    。
  5.參考工程會於105年7月27日公告之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01條修正理由可知，採購法第87條第5項所定借用他人名義
    投標罪，與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規範之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事由重疊，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借用他人名義或
    證件投標者」應與同法第87條第5項為構成要件相同。至於
    採購法第87條第1項至第4項、第6項應另以採購法第101條第
    6款規範之，亦即排除採購法第87條第5項規定，以區別採購
    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規範情形，故被告主張採購法第101條
    第1項第2款與同法第87條第5項規定解釋並非相同，二者得
    並存適用，實與工程會曾提出之上開修法意見不符。
  6.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雖為緩起訴處分，但係認原告犯採購法第
    87條第3項之罪，而非同法第87條第5項之罪。因行為人與陪
    標廠商間如何分工、由何人製作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
    文件，以及由何人準備押標金，均非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
    罪的構成要件，故本件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
    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是否是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
    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再由訴外人李振福製作、訴外人
    李振福有無代捷鼎公司提出系爭採購案押標金、訴外人黃亞
    倫有無自己處理系爭採購案押標金等節，仍有不明，自應調
    閱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偵查案卷予以釐清。　
(二)原處分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
　1.原告及其人員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行為，雖經臺北地檢署檢
    察官認定違反採購法第92條及第87條第3項規定，但終獲檢
    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在案，顯見檢察官認原告違犯情節並
    非重大，願給予原告自新機會，且原告已依緩起訴條件向公
    庫支付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對於追繳押標金部分，亦
    未再爭執，相較於系爭採購案決標金額僅820萬元，原告已
    承擔相當之處罰，並對自身行為付出相應之代價，實不應再
    對原告為停權3年之處分。
　2.原告得標後，已如期如質完成系爭採購案，並於111年6月13
    日經被告確認以無扣款事宜之品質完成驗收，顯然並無任何
    怠於履行或遲延給付之情事，足見原告具備良好履約能力，
    是否僅因一時失慮誤觸法網，即存疑慮。停權處分牽涉憲法
    工作權、財產權之保障，被告仍有行政裁量權，所為處分應
    合乎比例原則，自應考量上述情形，以保原告合法權益。
　3.「不具資格廠商借牌投標」與「具資格廠商借牌投標」所破
    壞之法益並不相同，具資格廠商使其他廠商陪標，並非具有
    重大惡性，與「不具資格廠商借牌投標」對政府採購之影響
    相較，二者顯有相當差異，如將破壞法益顯不相當之行為，
    均同等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予以停權3年，此
    不但在法理上有所疑問，亦有違比例原則、平等原則。
(三)聲明：原處分關於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及該部分異議處理
    結果、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則以：
(一)原告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投標之違法事實明確
　1.訴外人李振福為使原告順利取得標案，避免發生投標廠商家
    數不足而流標，乃於取得訴外人黃亞倫同意後，借用捷鼎公
    司大、小章，以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是原告
    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加系爭採購案投標之違法情節，至為灼
    然，且此業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調查明確。原告雖稱其不知
    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間實際分工情形，且辯稱彼等或係共
    同備標云云，然依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
    不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所載，訴外人李振
    福已自陳投標所需文件均由其去索取，而訴外人黃亞倫亦稱
    其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原告使用，且與該案證人所稱有
    提供投標所需文件供原告使用等節相符，另參酌原告申訴書
    內容，已有援引訴外人黃亞倫於偵訊時之供述內容，可見原
    告對於訴外人李振福如何向訴外人黃亞倫借用捷鼎公司名義
    參加投標之事，不僅清楚知悉，更因肯認該等證詞而於申訴
    時加以援用，原告所稱其對於細節不知一節，僅係臨訟辯詞
    。
　2.觀之捷鼎公司112年4月24日捷鼎字第102042401號函（下稱1
    12年4月24日函）內容，實與系爭緩起訴處分書之記載相符
    ，原告收受原處分後，就有關「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之事實不僅未予爭執，更於112年9月28日完成繳納押標金，
    其後於申訴程序及本件訴訟程序時，更明確表示對於追繳押
    金部分不爭執，益見原告借用他人名義參加投標之違法事實
    明確，原告對此認定亦無疑義。原告既於偵查中早已坦承犯
    行，豈有嗣後推翻前詞之理？況且，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
    間分工情形如何，均無從改變其於刑事程序承認犯罪並獲緩
    起訴處分之事實，倘其就緩起訴處分所載之犯罪事實有所不
    服或爭執，亦當依刑事程序續為偵查甚至審判，而非於本件
    行政訴訟程序中為悖於事實且與過往主張相違之無理爭執。
(二)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定「借用他人名義投標」並不
    以借用人無投標資格為限
　1.自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立法歷程及目的以觀，該款所
    稱「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並未以「借用人是否具備投
    標資格」為要件，只要廠商有以他人名義參與投標之客觀事
    實，形成假性競爭情形，破壞政府採購之秩序之正確性及公
    平性，即有該款規定之適用。而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
    之立法，是為達到健全政府採購制度、確保採購品質之行政
    目的而為之行政制裁，同法第87條則是刑事處罰，二者構成
    要件及欲達成目的迥不相同，自無從相提並論，甚至為同一
    解釋。如前所述，本件原告相關違法事實業經臺北地檢署檢
    察官調查明確，其所為已令系爭採購案喪失應有之正確性與
    公正性，核已違反採購法建立並確保採購程序公平、公開、
    公正之立法目的，其所為確屬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
    定事由，被告依法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使之停權，適法有據，
    並無違誤。
　2.原告雖主張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應與同法第87條第5款
    為相同解釋，須以「借用人不具投標資格」為要件，惟採購
    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立法，係為達到健全政府採購制度
    、確保採購品質之行政目的而為之行政制裁；同法第87條則
    係針對違反社會倫理之行為進行非難，茲此為刑事處罰，二
    者構成要件與所欲達成目的迥不相同，自無從相提併論，甚
    至為同一解釋。又自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2款及法規
    體例觀之，可知立法者係為使出借名義者及借用名義者分別
    適用該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以此管制處分達到健全政府採
    購制度之目的。實務上，對於借用他人名義參與投標之情形
    ，向來亦認屬該條項第2款規定範疇，僅係為避免發生「借
    用」是否等同法文所稱「冒用」之問題，立法者方於91年2
    月6日修正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將借用他人名
    義參與投標之行為納為禁止及處罰之列，以使實務適用更為
    明確，斷無另以借用人是否具有投標資格而為差別處置之考
    量，原告僅因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與第87條第5項條文
    文字近似，即自行預設二者立法背景相同，復逕行主張應有
    相同要件要求，洵屬無理。　　
(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並非優先該項第2款適用　　　　
　  為建立公開透明、公平競爭之政府採購秩序，立法者爰於採
    購法第101條第1項條列出各款應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情形
    ，冀能藉此排除不良廠商，達到確保政府採購機制有效運作
    之目的。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及第6款規定之要件不同
    ，即使個案事實不適用第6款規定，亦有適用第2款規定之可
    能。個案事實只要合乎其中一款所定要件，機關即應依法刊
    登政府採購公報，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並非優先該項
    第2款適用。本件原告借用捷鼎公司名義投標，造成假性競
    爭之外觀，破壞政府採購秩序有效運作，確已該當採購法第
    101條第1項第2款所定要件，業如前述，是被告依此為原處
    分，於法有據。　　　
(四)被告並無裁量餘地，原處分未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
　  採購法第101條第4項係就同條第1項第3款、第4款、第8款至
    第10款、第12款及第14款所稱之「情節重大」，明定機關應
    行審酌之事項，並未包含第2款在內，此乃立法者為加強警
    示作用，已將第2款選定屬無履約誠信之重大事由之故。採
    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既無「情節重大」之要件，自
    無適用同條第4項規定考量情節是否重大之必要。被告既認
    原告係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即應刊登政府採
    購公報，而停權期間則係依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
    辦理，被告並無裁量停權期間長短之權限。是被告作成原處
    分並未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　　　　
(五)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前提事實及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除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
    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是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
    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再由訴外人李振福製作乙節外，
    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採購契約影本1份(分2冊，
    與原處分卷同放)、系爭採購案開標結果通知書影本(見本院
    卷第197頁)、臺北地檢署112年3月13日北檢邦射111偵25423
    字第1129022226號函（下稱112年3月13日函）影本暨所檢附
    之系爭緩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157至162頁、第199頁)、被
    告112年3月14日研字第1128005651號函（見原處分卷第3至4
    頁）、原告112年3月17日網美字第1120000003號函（見原處
    分卷第15頁）、被告112年3月29日系爭採購案採購工作及審
    查小組會議紀錄影本(見本院卷第205至206頁)、原處分、異
    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書影本各1份(見本院卷第135至1
    36頁、第137至138頁、第141至156頁)在卷可證，堪信為真
    實。又兩造既以前詞爭執，經整理雙方之陳述，本件爭點應
    為：被告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3條第1項第1款
    規定，以原處分將原告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是否適法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採購法101條第1項第2款明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
    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一百零三條第
    一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
    府採購公報：……二、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
    」揆諸採購法之制定，旨在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
    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並確保採購品質（採
    購法第1條規定參照），因此其規定之行政管制或制裁規範
    ，用語雖有類同於刑法或其他刑事法規之情形，惟因規範目
    的並非一致，未必能作相同之解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
    上字第1060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
    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營造有多數廠商競標之假象，實質
    上係虛以競標之形式，藉此規避公平競爭之程序，分別參與
    投標，足使招標機關之審標人員誤認彼等與其他廠商間確有
    競爭關係，破壞招標程序之價格競爭功能，縱因無法預知有
    若干競爭者及競爭對手之競標價格為何而未必能決定性左右
    決標結果，然客觀上已實質增加得標機會，不惟對於遵照規
    定參與投標之廠商不公平，並妨礙政府機關欲藉由廠商公平
    競爭程序，取得優化得標條件，用以確保、提昇政府採購品
    質之目的，而有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危險。足見借用他
    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之行為，均已影響採購公正性，違反採購
    法確保公平、公開採購程序之立法目的。故縱然借用人本身
    具有投標資格，僅為達法定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的，而
    借用其他廠商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仍在上開條款所稱借用
    他人名義參加投標規範之範疇，而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
    2款規定之適用，且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與同法
    第87條所定各項之刑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自不以成立同法
    第87條所定各項刑事犯罪為必要，亦不須與同法第87條規定
    為相同之解釋（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583號判決、99
    年度判字第1092號判決、101年度判字第636號判決、103年
    度判字第617號判決意旨、106年度判字第331號判決意旨可
    資參照）。
(二)次按，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依前條第三項規定刊登
    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
    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五款、第十五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
    之次日起三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
    之。二、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十三款、第十四款情形或
    第六款判處拘役、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但
    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三、有第一百
    零一條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二款情形者，於通知日起前五年
    內未被任一機關刊登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三個月；已被任一
    機關刊登一次者，自刊登之次日起六個月；已被任一機關刊
    登累計二次以上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但經判決撤銷原
    處分者，應註銷之。」可知，立法者於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
    已依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違反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之
    事由類型，分別明定其停權期間（即法條所稱不得參加投標
    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並未賦予採購機關有何裁量
    停權期間之權限。換言之，廠商只要是經刊登於政府採購公
    報，即應依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決定其停權期間長短，
    採購機關並無予以裁量縮短或延長之權限。
(三)查訴外人李振福欲以原告名義取得系爭採購案，惟恐參與投
    標廠商過少導致流標而喪失得標機會，為使投標廠商達3家
    以上標準，讓被告確能開標決標，並使原告順利得標，遂與
    無投標意願之訴外人黃亞倫聯絡，經徵得訴外人黃亞倫同意
    後，先由訴外人李振福透過他人取得投標所需文件，再由訴
    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復由訴
    外人李振福填寫、準備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借
    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以此方式虛增投標廠
    商數。嗣因系爭採購案形式上共有原告、網視公司及捷鼎公
    司投標，使被告系爭採購案經辦人員誤信已合於法定須有3
    家廠商參與投標之開標門檻而開標、決標予原告，原告並於
    110年9月28日與被告簽訂書面契約等情，已經原告、捷鼎公
    司、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並經臺北地
    檢署檢察官查證明確，並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在案，有系爭採
    購契約影本1份(分2冊，與原處分卷同放)、系爭採購案開標
    結果通知書影本(見本院卷第197頁)、臺北地檢署112年3月1
    3日函及系爭緩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157至162頁、第199頁)
    在卷可憑。又觀之卷附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之記載（見原處分
    卷第132至133頁），訴外人李振福於偵查中已明確陳稱：我
    在原告任職至今大約4年，職稱是專案經理，負責資訊類規
    劃的專案，系爭採購案原告有投標，我在這次投標裡面負責
    準備專案的投標文件，還有後續專案執行事務。標案相關事
    務就是由我處理，標價也是我自己決定。當初是希望再找1
    家參與這個標案，因為我與訴外人黃亞倫是代理商與經銷商
    的關係所以認識，請他幫忙，由訴外人黃亞倫在西門町將捷
    鼎公司大、小章交給我，我用完後，在相同地點交給他等語
    ；訴外人黃亞倫亦具結證稱：我認識訴外人李振福有7、8年
    了，他希望我借給他參與投標，我回答說好，就是朋友幫忙
    ，一開始他說要借牌，第2次見面他說需要押標金，他要我
    開票給他，但我說我無法提供，後來他就說好他自己去借，
    我就只拿出捷鼎公司大、小章，在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附近
    馬路邊交給他捷鼎公司大、小章等語甚詳，而捷鼎公司因遭
    被告通知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及追繳押標金，於112年4月24
    日向被告陳述意見時，亦明確表示：係因訴外人黃亞倫與李
    振福是舊識，訴外人李振福請捷鼎公司出名投標，訴外人黃
    亞倫礙於朋友情分及人情壓力，遂應允出借捷鼎公司名義及
    公司登記章投標，系爭採購案的相關文件皆是由訴外人李振
    福備妥及使用捷鼎公司登記章用印，捷鼎公司或該公司人員
    對於訴外人李振福如何完成投標之細節亦不知悉等情，有捷
    鼎公司112年4月24日函在卷可據（見原處分卷第57頁），復
    參酌系爭採購案開標時，捷鼎公司不僅無人到場，且根本未
    繳納押標金等情，亦有系爭採購案開標結果通知書影本存卷
    可佐（見本院卷第197頁）。綜上各節勾稽以觀，足認捷鼎
    公司本即無意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且捷鼎公司並未從事投
    標之準備行為，原告僅係為達法定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
    的，而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且捷鼎公司
    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資料，亦均由原告之專案經理即訴外
    人李振福準備，原告確有就系爭採購案借用捷鼎公司名義投
    標之事實至明，則被告認原告就系爭採購案有違反採購法第
    101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而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將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即屬有據，於法並無不合。
(四)原告雖執前詞主張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係欲規
    範「無合格投標資格廠商」借用具有合格投標廠商之借牌投
    標行為，有合格投標資格廠商借用其他廠商之借牌投標行為
    ，並不適用該款規定，否則會混淆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
    款及第6款規定，且會有輕重失衡之結果。而原告本身即具
    有參與系爭採購案之投標資格，縱其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
    系爭採購案，亦未違反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臺
    北地檢署檢察官同認原告所為係犯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以詐
    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而非同法第87條第5項之借牌
    投標罪，本件應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云云，
    然依前述說明，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與同法第8
    7條所定各項之刑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本不以成立同法第8
    7條所定各項刑事犯罪為必要，亦不須與同法第87條規定為
    相同之解釋，故縱然借用人本身具有投標資格，僅為達法定
    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的，而借用其他廠商名義或證件參
    與投標，仍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適用。又採
    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係規定「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
    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其成立要件與同條項第
    2款之要件迥然不同，依其文義，兩者適用上本即有競合可
    能，並無混淆之虞，遑論本件未經刑事法院就原告刑事犯行
    為有罪判決確定，根本與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事由毫
    不相關，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並不可採。
(五)原告雖又提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66號、第3567號
    、99年度台上字第6983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735號刑事判
    決以實其說，然原告所援引之上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意旨，
    乃該法院就刑事案件所涉及之採購法第87條規定刑事責任之
    違反而表示之法律見解，核與本件所違反同法第101條第1項
    第2款規定之行政責任迥異，對本院並無拘束力，自難以原
    告所提出之上揭最高法院刑事判決為有利原告之認定。至原
    告固再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63號判決、101年
    度判字第769號判決以佐其說，然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
    第163號判決所涉及的案件事實，乃採購機關依108年5月22
    日修正前之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事由（現行法已經移列為
    同條第2項第7款）向得標廠商追繳押標金；最高行政法院10
    1年度判字第769號判決所涉及的案件事實，則是得標廠商有
    「容許他人借用其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情事，而為採購機
    關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且
    此等判決分別是在闡明刑事法院所認為採購法第87條第4項
    、第5項之罪的構成要件為何、採購法第87條第4項、第5項
    之罪是否屬於「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
    法令行為」，以及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與同條項
    第6款規定之關係，均未涉及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應如
    何解釋適用問題，是上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與本案情節及所
    涉法律規定均不相關，亦無從比附援引。此外，原告雖爭執
    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
    ，是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
    再由訴外人李振福製作一節，然此部分事實已經本院認定屬
    實。原告固向本院聲請調閱臺北地檢署上揭案號偵查卷宗，
    以釐清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
    標文件之製作過程，是捷鼎公司自己處理押標金、標單，抑
    或是由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共同處理，然如前述說明，本
    件依卷存證據已足認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之資料
    ，均是由原告之專案經理即訴外人李振福準備，且訴外人黃
    亞倫是在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附近馬路邊將捷鼎公司大、小
    章交給訴外人李振福，捷鼎公司亦根本未繳納押標金，而原
    告並未釋明上揭證據究竟有何不可信而需調查之必要，其僅
    空泛陳稱調取臺北地檢署上揭案號偵查卷宗為釐清捷鼎公司
    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之製作過
    程，及押標金是如何處理云云，難認有何調查之必要性，自
    無從准許，併此敘明。
(六)原告雖指摘原處分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
    云云，然刑事訴訟法所定檢察官可為緩起訴處分之目的，與
    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03條第1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及停權制度之目的完全不同，是否履行檢察官緩起訴處分所
    附條件，亦與是否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認定毫不相干。且
    是否對違規廠商追繳押標金及是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本即
    分屬二事，兩者規範依據及目的均有不同，非謂得標廠商只
    要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或經採購機關為追繳押標金之處
    分，即不得再行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況且，依採購法第101
    條第1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只要發現廠商有該項所列各
    款情形之一，即「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
    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而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並未如同條項第3款、
    第4款、第8款至第10款、第12款、第14款定有「情節重大」
    之要件，被告本即無須考量原告違規情節是否重大，且依第
    103條第1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後，即生停權效力，其
    時間長短乃法律所明定，非行政機關所得置喙，是被告對於
    是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及停權效力時間長短根本沒有裁量權
    限，其如認原告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本即「
    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停權期間則依採購法第103條第1
    項規定定之，是被告作成原處分難認有何違反依法行政原則
    、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處，原告此部分主張，顯有誤會，
    要無可取。
(七)綜上所述，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
    審議判斷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猶執前詞訴請本院判命
    如其聲明所示事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高維駿
                                    法  官　彭康凡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可欣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訴字第1328號
113年8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網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許其清(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魏潮宗律師
            廖郁晴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綜合研究所


代  表  人  鍾年勉(所長)


訴訟代理人  黃士洋律師
            李欣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華民國112年9月8日訴1120142號申訴審議判斷關於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前參與被告於民國110年9月辦理之「資料運算系統1套」採購案（採購案號：5461000185號，下稱系爭採購案），系爭採購案採公開招標及最低價決標，共有原告、網視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網視公司）及捷鼎系統有限公司(下稱捷鼎公司)投標，原告為得標廠商。嗣因被告政風單位發現投標資料存有異常情形，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告發，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辦後，查得訴外人即原告專案經理李振福欲以原告名義取得系爭採購案，惟恐參與投標廠商過少導致流標而喪失得標機會，為使投標廠商達3家以上標準，讓被告確能開標決標，並使原告順利得標，遂與無投標意願之訴外人即捷鼎公司實際負責人黃亞倫聯絡，經徵得訴外人黃亞倫同意後，先由訴外人李振福透過他人取得投標所需文件，再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復由訴外人李振福填寫、準備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以此方式虛增投標廠商數，使被告系爭採購案經辦人員誤信已合於法定須有3家廠商參與投標之開標門檻而開標、決標予原告，原告並於110年9月28日與被告簽訂書面契約等情，並認犯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92條等罪。旋因原告、捷鼎公司、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均坦承犯罪，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對原告、捷鼎公司、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為緩起訴處分。被告知悉上情後，遂依採購法第101條第3項規定函請原告陳述意見，並審認原告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而以112年4月18日研字第1128043995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其有採購法笫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及依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規定追繳系爭採購案之押標金，並將刊登原告名稱及其違法情形於政府採購公報（停權期間3年）。原告不服，提出異議，經被告以112年5月13日研字第1123151680號函（下稱異議處理結果）維持原處分。原告對異議處理結果復提起申訴，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審議判斷就關於刊登政府購公報部分申訴駁回，其餘部分申訴不受理。原告仍有不服，遂就原處分關於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所為並無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適用　　　
  1.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稱「借牌投標」及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參諸最高法院歷來刑事實務見解，應指本人不具投標資格，而向他人借用名義投標情形，與「陪標」之行為態樣不同。又由採購法第87條第5項之立法理由觀之，立法者於91年2月6日增訂該項規定，乃源於不具有合格資格之廠商若向他人借牌並參與開標行為，易導致標案成果品質有偷工減料或不符合施工規範之情形，嚴重影響公共利益，故加強規範「無合格投標資格廠商」，且立法者於該次修法一併將第101條第1項第2款納入修正之列，並說明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增列「借用」情形，以利對借牌者之處置。蓋「無投標資格廠商」隱藏自身名義，假借他人外觀實際參與投標，此舉不僅造成採購單位承辦人誤認投標廠商身分，進而影響採購程序之公平、公正，且因「無合格投標格廠商」得借用他人名義參與投標，原先限制廠商資格以事先排除不適任廠商之制度目的亦將被破壞殆盡，無從確保後續標案成果品質，嚴重違背採購法立法意旨，是採購法第87條5項及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欲規範之處罰對象，均應限於「無合格投標資格廠商」借用具有合格投標資格廠商之借牌投標行為，始合乎文義解釋及體系解釋。至於為使參與投標廠商達到3家開標門檻之「陪標」行為，應屬違反採購法第87條第3項規定，非屬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規範之「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2.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雖援引行政法院實務見解，認為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適用，不以借用人本身為不具投標資格之廠商為限，但採購法第101條已有意區分第2款「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及第6款「犯第87條至92條之罪」」為不同行為態樣，並異其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倘若依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所採標準，出借名義人未參加投標（即押標金、標單非自己處理），卻將名義出借他人投標，若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於實務上亦該當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此解釋之下，無異混淆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及第6款規定之適用，且因依同法第103條規定，廠商如有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行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期間為3年，但若有101條第1項第6款行為，尚須視第一審判決是有期徒刑、拘役、罰金或緩刑，而決定其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期間為3年或1年，此將導致法規適用之輕重失衡，並非可採。
  3.實務上觸犯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之情形，多數是因採購法第48條第1項規定第1次開標需有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若未達此標準，第2次招標才不受此限制，此將使合格有意參與投標之廠商，可能因第1次投標廠商數量不足3家，以致必須等待第2次招標，即便後續得標，也可能面臨供料不及或工程延誤的問題，故廠商請求他人參與投標，只是為了縮短第2次招標的等待期間，使工期更為寬裕，相較於「無投標資格者借用具有合格投標資格者名義投標」，將導致得標後採購品質堪慮之情形，是否仍應視為同樣之「借牌投標」行為，並一律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並非無疑。是以，本件原告既有違反採購法第87條之行為，自應適用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
  4.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區分「陪標」及「借牌投標」行為，僅以押標金、標單是否為出借名義人自己處理，抑或是仰賴借用人之安排處理為標準。但出借名義人既無得標意願，是否僅因押標金、標單由何人處理而有不同，頗有疑義。況且，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對於廠商影響重大，僅因押標金、標單由何人處理，即決定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並依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決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時間為1年或3年，應有失當。況且，原告本身即具合格投標資格，依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緩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緩起訴處分書）之記載可知，原告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結果，是認為原告犯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而與同法第87條第5項借牌投標罪無涉，故原告所為即與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符，被告逕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原處分使原告停權3年，實屬違法。
  5.參考工程會於105年7月27日公告之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101條修正理由可知，採購法第87條第5項所定借用他人名義投標罪，與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規範之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事由重疊，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應與同法第87條第5項為構成要件相同。至於採購法第87條第1項至第4項、第6項應另以採購法第101條第6款規範之，亦即排除採購法第87條第5項規定，以區別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規範情形，故被告主張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與同法第87條第5項規定解釋並非相同，二者得並存適用，實與工程會曾提出之上開修法意見不符。
  6.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雖為緩起訴處分，但係認原告犯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罪，而非同法第87條第5項之罪。因行為人與陪標廠商間如何分工、由何人製作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以及由何人準備押標金，均非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罪的構成要件，故本件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是否是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再由訴外人李振福製作、訴外人李振福有無代捷鼎公司提出系爭採購案押標金、訴外人黃亞倫有無自己處理系爭採購案押標金等節，仍有不明，自應調閱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偵查案卷予以釐清。　
(二)原處分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
　1.原告及其人員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行為，雖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認定違反採購法第92條及第87條第3項規定，但終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在案，顯見檢察官認原告違犯情節並非重大，願給予原告自新機會，且原告已依緩起訴條件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對於追繳押標金部分，亦未再爭執，相較於系爭採購案決標金額僅820萬元，原告已承擔相當之處罰，並對自身行為付出相應之代價，實不應再對原告為停權3年之處分。
　2.原告得標後，已如期如質完成系爭採購案，並於111年6月13日經被告確認以無扣款事宜之品質完成驗收，顯然並無任何怠於履行或遲延給付之情事，足見原告具備良好履約能力，是否僅因一時失慮誤觸法網，即存疑慮。停權處分牽涉憲法工作權、財產權之保障，被告仍有行政裁量權，所為處分應合乎比例原則，自應考量上述情形，以保原告合法權益。
　3.「不具資格廠商借牌投標」與「具資格廠商借牌投標」所破壞之法益並不相同，具資格廠商使其他廠商陪標，並非具有重大惡性，與「不具資格廠商借牌投標」對政府採購之影響相較，二者顯有相當差異，如將破壞法益顯不相當之行為，均同等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予以停權3年，此不但在法理上有所疑問，亦有違比例原則、平等原則。
(三)聲明：原處分關於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及該部分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則以：
(一)原告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投標之違法事實明確
　1.訴外人李振福為使原告順利取得標案，避免發生投標廠商家數不足而流標，乃於取得訴外人黃亞倫同意後，借用捷鼎公司大、小章，以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是原告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加系爭採購案投標之違法情節，至為灼然，且此業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調查明確。原告雖稱其不知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間實際分工情形，且辯稱彼等或係共同備標云云，然依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不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所載，訴外人李振福已自陳投標所需文件均由其去索取，而訴外人黃亞倫亦稱其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原告使用，且與該案證人所稱有提供投標所需文件供原告使用等節相符，另參酌原告申訴書內容，已有援引訴外人黃亞倫於偵訊時之供述內容，可見原告對於訴外人李振福如何向訴外人黃亞倫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加投標之事，不僅清楚知悉，更因肯認該等證詞而於申訴時加以援用，原告所稱其對於細節不知一節，僅係臨訟辯詞。
　2.觀之捷鼎公司112年4月24日捷鼎字第102042401號函（下稱112年4月24日函）內容，實與系爭緩起訴處分書之記載相符，原告收受原處分後，就有關「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之事實不僅未予爭執，更於112年9月28日完成繳納押標金，其後於申訴程序及本件訴訟程序時，更明確表示對於追繳押金部分不爭執，益見原告借用他人名義參加投標之違法事實明確，原告對此認定亦無疑義。原告既於偵查中早已坦承犯行，豈有嗣後推翻前詞之理？況且，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間分工情形如何，均無從改變其於刑事程序承認犯罪並獲緩起訴處分之事實，倘其就緩起訴處分所載之犯罪事實有所不服或爭執，亦當依刑事程序續為偵查甚至審判，而非於本件行政訴訟程序中為悖於事實且與過往主張相違之無理爭執。
(二)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定「借用他人名義投標」並不以借用人無投標資格為限
　1.自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立法歷程及目的以觀，該款所稱「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並未以「借用人是否具備投標資格」為要件，只要廠商有以他人名義參與投標之客觀事實，形成假性競爭情形，破壞政府採購之秩序之正確性及公平性，即有該款規定之適用。而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立法，是為達到健全政府採購制度、確保採購品質之行政目的而為之行政制裁，同法第87條則是刑事處罰，二者構成要件及欲達成目的迥不相同，自無從相提並論，甚至為同一解釋。如前所述，本件原告相關違法事實業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調查明確，其所為已令系爭採購案喪失應有之正確性與公正性，核已違反採購法建立並確保採購程序公平、公開、公正之立法目的，其所為確屬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定事由，被告依法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使之停權，適法有據，並無違誤。
　2.原告雖主張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應與同法第87條第5款為相同解釋，須以「借用人不具投標資格」為要件，惟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立法，係為達到健全政府採購制度、確保採購品質之行政目的而為之行政制裁；同法第87條則係針對違反社會倫理之行為進行非難，茲此為刑事處罰，二者構成要件與所欲達成目的迥不相同，自無從相提併論，甚至為同一解釋。又自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2款及法規體例觀之，可知立法者係為使出借名義者及借用名義者分別適用該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以此管制處分達到健全政府採購制度之目的。實務上，對於借用他人名義參與投標之情形，向來亦認屬該條項第2款規定範疇，僅係為避免發生「借用」是否等同法文所稱「冒用」之問題，立法者方於91年2月6日修正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將借用他人名義參與投標之行為納為禁止及處罰之列，以使實務適用更為明確，斷無另以借用人是否具有投標資格而為差別處置之考量，原告僅因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與第87條第5項條文文字近似，即自行預設二者立法背景相同，復逕行主張應有相同要件要求，洵屬無理。　　
(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並非優先該項第2款適用　　　　
　  為建立公開透明、公平競爭之政府採購秩序，立法者爰於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條列出各款應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情形，冀能藉此排除不良廠商，達到確保政府採購機制有效運作之目的。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及第6款規定之要件不同，即使個案事實不適用第6款規定，亦有適用第2款規定之可能。個案事實只要合乎其中一款所定要件，機關即應依法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並非優先該項第2款適用。本件原告借用捷鼎公司名義投標，造成假性競爭之外觀，破壞政府採購秩序有效運作，確已該當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定要件，業如前述，是被告依此為原處分，於法有據。　　　
(四)被告並無裁量餘地，原處分未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
　  採購法第101條第4項係就同條第1項第3款、第4款、第8款至第10款、第12款及第14款所稱之「情節重大」，明定機關應行審酌之事項，並未包含第2款在內，此乃立法者為加強警示作用，已將第2款選定屬無履約誠信之重大事由之故。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既無「情節重大」之要件，自無適用同條第4項規定考量情節是否重大之必要。被告既認原告係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即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停權期間則係依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辦理，被告並無裁量停權期間長短之權限。是被告作成原處分並未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　　　　
(五)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前提事實及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除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是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再由訴外人李振福製作乙節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採購契約影本1份(分2冊，與原處分卷同放)、系爭採購案開標結果通知書影本(見本院卷第197頁)、臺北地檢署112年3月13日北檢邦射111偵25423字第1129022226號函（下稱112年3月13日函）影本暨所檢附之系爭緩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157至162頁、第199頁)、被告112年3月14日研字第1128005651號函（見原處分卷第3至4頁）、原告112年3月17日網美字第1120000003號函（見原處分卷第15頁）、被告112年3月29日系爭採購案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紀錄影本(見本院卷第205至206頁)、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書影本各1份(見本院卷第135至136頁、第137至138頁、第141至156頁)在卷可證，堪信為真實。又兩造既以前詞爭執，經整理雙方之陳述，本件爭點應為：被告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原處分將原告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是否適法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採購法101條第1項第2款明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二、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揆諸採購法之制定，旨在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並確保採購品質（採購法第1條規定參照），因此其規定之行政管制或制裁規範，用語雖有類同於刑法或其他刑事法規之情形，惟因規範目的並非一致，未必能作相同之解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060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營造有多數廠商競標之假象，實質上係虛以競標之形式，藉此規避公平競爭之程序，分別參與投標，足使招標機關之審標人員誤認彼等與其他廠商間確有競爭關係，破壞招標程序之價格競爭功能，縱因無法預知有若干競爭者及競爭對手之競標價格為何而未必能決定性左右決標結果，然客觀上已實質增加得標機會，不惟對於遵照規定參與投標之廠商不公平，並妨礙政府機關欲藉由廠商公平競爭程序，取得優化得標條件，用以確保、提昇政府採購品質之目的，而有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危險。足見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之行為，均已影響採購公正性，違反採購法確保公平、公開採購程序之立法目的。故縱然借用人本身具有投標資格，僅為達法定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的，而借用其他廠商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仍在上開條款所稱借用他人名義參加投標規範之範疇，而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適用，且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與同法第87條所定各項之刑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自不以成立同法第87條所定各項刑事犯罪為必要，亦不須與同法第87條規定為相同之解釋（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583號判決、99年度判字第1092號判決、101年度判字第636號判決、103年度判字第617號判決意旨、106年度判字第33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二)次按，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依前條第三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第十五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三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二、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十三款、第十四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拘役、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三、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二款情形者，於通知日起前五年內未被任一機關刊登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三個月；已被任一機關刊登一次者，自刊登之次日起六個月；已被任一機關刊登累計二次以上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者，應註銷之。」可知，立法者於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已依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違反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之事由類型，分別明定其停權期間（即法條所稱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並未賦予採購機關有何裁量停權期間之權限。換言之，廠商只要是經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即應依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決定其停權期間長短，採購機關並無予以裁量縮短或延長之權限。
(三)查訴外人李振福欲以原告名義取得系爭採購案，惟恐參與投標廠商過少導致流標而喪失得標機會，為使投標廠商達3家以上標準，讓被告確能開標決標，並使原告順利得標，遂與無投標意願之訴外人黃亞倫聯絡，經徵得訴外人黃亞倫同意後，先由訴外人李振福透過他人取得投標所需文件，再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復由訴外人李振福填寫、準備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以此方式虛增投標廠商數。嗣因系爭採購案形式上共有原告、網視公司及捷鼎公司投標，使被告系爭採購案經辦人員誤信已合於法定須有3家廠商參與投標之開標門檻而開標、決標予原告，原告並於110年9月28日與被告簽訂書面契約等情，已經原告、捷鼎公司、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並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查證明確，並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在案，有系爭採購契約影本1份(分2冊，與原處分卷同放)、系爭採購案開標結果通知書影本(見本院卷第197頁)、臺北地檢署112年3月13日函及系爭緩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157至162頁、第199頁)在卷可憑。又觀之卷附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之記載（見原處分卷第132至133頁），訴外人李振福於偵查中已明確陳稱：我在原告任職至今大約4年，職稱是專案經理，負責資訊類規劃的專案，系爭採購案原告有投標，我在這次投標裡面負責準備專案的投標文件，還有後續專案執行事務。標案相關事務就是由我處理，標價也是我自己決定。當初是希望再找1家參與這個標案，因為我與訴外人黃亞倫是代理商與經銷商的關係所以認識，請他幫忙，由訴外人黃亞倫在西門町將捷鼎公司大、小章交給我，我用完後，在相同地點交給他等語；訴外人黃亞倫亦具結證稱：我認識訴外人李振福有7、8年了，他希望我借給他參與投標，我回答說好，就是朋友幫忙，一開始他說要借牌，第2次見面他說需要押標金，他要我開票給他，但我說我無法提供，後來他就說好他自己去借，我就只拿出捷鼎公司大、小章，在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附近馬路邊交給他捷鼎公司大、小章等語甚詳，而捷鼎公司因遭被告通知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及追繳押標金，於112年4月24日向被告陳述意見時，亦明確表示：係因訴外人黃亞倫與李振福是舊識，訴外人李振福請捷鼎公司出名投標，訴外人黃亞倫礙於朋友情分及人情壓力，遂應允出借捷鼎公司名義及公司登記章投標，系爭採購案的相關文件皆是由訴外人李振福備妥及使用捷鼎公司登記章用印，捷鼎公司或該公司人員對於訴外人李振福如何完成投標之細節亦不知悉等情，有捷鼎公司112年4月24日函在卷可據（見原處分卷第57頁），復參酌系爭採購案開標時，捷鼎公司不僅無人到場，且根本未繳納押標金等情，亦有系爭採購案開標結果通知書影本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97頁）。綜上各節勾稽以觀，足認捷鼎公司本即無意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且捷鼎公司並未從事投標之準備行為，原告僅係為達法定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的，而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且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資料，亦均由原告之專案經理即訴外人李振福準備，原告確有就系爭採購案借用捷鼎公司名義投標之事實至明，則被告認原告就系爭採購案有違反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而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屬有據，於法並無不合。
(四)原告雖執前詞主張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係欲規範「無合格投標資格廠商」借用具有合格投標廠商之借牌投標行為，有合格投標資格廠商借用其他廠商之借牌投標行為，並不適用該款規定，否則會混淆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及第6款規定，且會有輕重失衡之結果。而原告本身即具有參與系爭採購案之投標資格，縱其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亦未違反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同認原告所為係犯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而非同法第87條第5項之借牌投標罪，本件應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云云，然依前述說明，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與同法第87條所定各項之刑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本不以成立同法第87條所定各項刑事犯罪為必要，亦不須與同法第87條規定為相同之解釋，故縱然借用人本身具有投標資格，僅為達法定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的，而借用其他廠商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仍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適用。又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係規定「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其成立要件與同條項第2款之要件迥然不同，依其文義，兩者適用上本即有競合可能，並無混淆之虞，遑論本件未經刑事法院就原告刑事犯行為有罪判決確定，根本與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事由毫不相關，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並不可採。
(五)原告雖又提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66號、第3567號、99年度台上字第6983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735號刑事判決以實其說，然原告所援引之上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意旨，乃該法院就刑事案件所涉及之採購法第87條規定刑事責任之違反而表示之法律見解，核與本件所違反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行政責任迥異，對本院並無拘束力，自難以原告所提出之上揭最高法院刑事判決為有利原告之認定。至原告固再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63號判決、101年度判字第769號判決以佐其說，然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63號判決所涉及的案件事實，乃採購機關依108年5月22日修正前之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事由（現行法已經移列為同條第2項第7款）向得標廠商追繳押標金；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769號判決所涉及的案件事實，則是得標廠商有「容許他人借用其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情事，而為採購機關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且此等判決分別是在闡明刑事法院所認為採購法第87條第4項、第5項之罪的構成要件為何、採購法第87條第4項、第5項之罪是否屬於「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以及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與同條項第6款規定之關係，均未涉及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應如何解釋適用問題，是上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與本案情節及所涉法律規定均不相關，亦無從比附援引。此外，原告雖爭執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是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再由訴外人李振福製作一節，然此部分事實已經本院認定屬實。原告固向本院聲請調閱臺北地檢署上揭案號偵查卷宗，以釐清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之製作過程，是捷鼎公司自己處理押標金、標單，抑或是由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共同處理，然如前述說明，本件依卷存證據已足認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之資料，均是由原告之專案經理即訴外人李振福準備，且訴外人黃亞倫是在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附近馬路邊將捷鼎公司大、小章交給訴外人李振福，捷鼎公司亦根本未繳納押標金，而原告並未釋明上揭證據究竟有何不可信而需調查之必要，其僅空泛陳稱調取臺北地檢署上揭案號偵查卷宗為釐清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之製作過程，及押標金是如何處理云云，難認有何調查之必要性，自無從准許，併此敘明。
(六)原告雖指摘原處分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云云，然刑事訴訟法所定檢察官可為緩起訴處分之目的，與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03條第1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及停權制度之目的完全不同，是否履行檢察官緩起訴處分所附條件，亦與是否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認定毫不相干。且是否對違規廠商追繳押標金及是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本即分屬二事，兩者規範依據及目的均有不同，非謂得標廠商只要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或經採購機關為追繳押標金之處分，即不得再行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況且，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只要發現廠商有該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即「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並未如同條項第3款、第4款、第8款至第10款、第12款、第14款定有「情節重大」之要件，被告本即無須考量原告違規情節是否重大，且依第103條第1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後，即生停權效力，其時間長短乃法律所明定，非行政機關所得置喙，是被告對於是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及停權效力時間長短根本沒有裁量權限，其如認原告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本即「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停權期間則依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定之，是被告作成原處分難認有何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處，原告此部分主張，顯有誤會，要無可取。
(七)綜上所述，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猶執前詞訴請本院判命如其聲明所示事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高維駿
                                    法  官　彭康凡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2　　日
           　　　　　　      　　　 書記官  陳可欣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訴字第1328號
113年8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網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許其清(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魏潮宗律師
            廖郁晴律師           
被      告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綜合研究所

代  表  人  鍾年勉(所長)

訴訟代理人  黃士洋律師
            李欣芫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華民國112年9月8日訴1120142號申訴審議判斷關於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前參與被告於民國110年9月辦理之「資料運算系統1套」採購案（採購案號：5461000185號，下稱系爭採購案），系爭採購案採公開招標及最低價決標，共有原告、網視國際有限公司（下稱網視公司）及捷鼎系統有限公司(下稱捷鼎公司)投標，原告為得標廠商。嗣因被告政風單位發現投標資料存有異常情形，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告發，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辦後，查得訴外人即原告專案經理李振福欲以原告名義取得系爭採購案，惟恐參與投標廠商過少導致流標而喪失得標機會，為使投標廠商達3家以上標準，讓被告確能開標決標，並使原告順利得標，遂與無投標意願之訴外人即捷鼎公司實際負責人黃亞倫聯絡，經徵得訴外人黃亞倫同意後，先由訴外人李振福透過他人取得投標所需文件，再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復由訴外人李振福填寫、準備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以此方式虛增投標廠商數，使被告系爭採購案經辦人員誤信已合於法定須有3家廠商參與投標之開標門檻而開標、決標予原告，原告並於110年9月28日與被告簽訂書面契約等情，並認犯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92條等罪。旋因原告、捷鼎公司、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均坦承犯罪，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對原告、捷鼎公司、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為緩起訴處分。被告知悉上情後，遂依採購法第101條第3項規定函請原告陳述意見，並審認原告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而以112年4月18日研字第1128043995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其有採購法笫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及依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2款規定追繳系爭採購案之押標金，並將刊登原告名稱及其違法情形於政府採購公報（停權期間3年）。原告不服，提出異議，經被告以112年5月13日研字第1123151680號函（下稱異議處理結果）維持原處分。原告對異議處理結果復提起申訴，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審議判斷就關於刊登政府購公報部分申訴駁回，其餘部分申訴不受理。原告仍有不服，遂就原處分關於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一)原告所為並無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適用　　　
  1.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稱「借牌投標」及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參諸最高法院歷來刑事實務見解，應指本人不具投標資格，而向他人借用名義投標情形，與「陪標」之行為態樣不同。又由採購法第87條第5項之立法理由觀之，立法者於91年2月6日增訂該項規定，乃源於不具有合格資格之廠商若向他人借牌並參與開標行為，易導致標案成果品質有偷工減料或不符合施工規範之情形，嚴重影響公共利益，故加強規範「無合格投標資格廠商」，且立法者於該次修法一併將第101條第1項第2款納入修正之列，並說明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增列「借用」情形，以利對借牌者之處置。蓋「無投標資格廠商」隱藏自身名義，假借他人外觀實際參與投標，此舉不僅造成採購單位承辦人誤認投標廠商身分，進而影響採購程序之公平、公正，且因「無合格投標格廠商」得借用他人名義參與投標，原先限制廠商資格以事先排除不適任廠商之制度目的亦將被破壞殆盡，無從確保後續標案成果品質，嚴重違背採購法立法意旨，是採購法第87條5項及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欲規範之處罰對象，均應限於「無合格投標資格廠商」借用具有合格投標資格廠商之借牌投標行為，始合乎文義解釋及體系解釋。至於為使參與投標廠商達到3家開標門檻之「陪標」行為，應屬違反採購法第87條第3項規定，非屬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規範之「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2.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雖援引行政法院實務見解，認為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適用，不以借用人本身為不具投標資格之廠商為限，但採購法第101條已有意區分第2款「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及第6款「犯第87條至92條之罪」」為不同行為態樣，並異其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倘若依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所採標準，出借名義人未參加投標（即押標金、標單非自己處理），卻將名義出借他人投標，若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於實務上亦該當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此解釋之下，無異混淆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及第6款規定之適用，且因依同法第103條規定，廠商如有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行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期間為3年，但若有101條第1項第6款行為，尚須視第一審判決是有期徒刑、拘役、罰金或緩刑，而決定其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期間為3年或1年，此將導致法規適用之輕重失衡，並非可採。
  3.實務上觸犯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之情形，多數是因採購法第48條第1項規定第1次開標需有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若未達此標準，第2次招標才不受此限制，此將使合格有意參與投標之廠商，可能因第1次投標廠商數量不足3家，以致必須等待第2次招標，即便後續得標，也可能面臨供料不及或工程延誤的問題，故廠商請求他人參與投標，只是為了縮短第2次招標的等待期間，使工期更為寬裕，相較於「無投標資格者借用具有合格投標資格者名義投標」，將導致得標後採購品質堪慮之情形，是否仍應視為同樣之「借牌投標」行為，並一律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並非無疑。是以，本件原告既有違反採購法第87條之行為，自應適用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
  4.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區分「陪標」及「借牌投標」行為，僅以押標金、標單是否為出借名義人自己處理，抑或是仰賴借用人之安排處理為標準。但出借名義人既無得標意願，是否僅因押標金、標單由何人處理而有不同，頗有疑義。況且，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對於廠商影響重大，僅因押標金、標單由何人處理，即決定是否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並依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決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時間為1年或3年，應有失當。況且，原告本身即具合格投標資格，依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緩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緩起訴處分書）之記載可知，原告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結果，是認為原告犯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而與同法第87條第5項借牌投標罪無涉，故原告所為即與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符，被告逕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原處分使原告停權3年，實屬違法。
  5.參考工程會於105年7月27日公告之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101條修正理由可知，採購法第87條第5項所定借用他人名義投標罪，與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規範之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事由重疊，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應與同法第87條第5項為構成要件相同。至於採購法第87條第1項至第4項、第6項應另以採購法第101條第6款規範之，亦即排除採購法第87條第5項規定，以區別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規範情形，故被告主張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與同法第87條第5項規定解釋並非相同，二者得並存適用，實與工程會曾提出之上開修法意見不符。
  6.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雖為緩起訴處分，但係認原告犯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罪，而非同法第87條第5項之罪。因行為人與陪標廠商間如何分工、由何人製作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以及由何人準備押標金，均非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罪的構成要件，故本件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是否是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再由訴外人李振福製作、訴外人李振福有無代捷鼎公司提出系爭採購案押標金、訴外人黃亞倫有無自己處理系爭採購案押標金等節，仍有不明，自應調閱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偵查案卷予以釐清。　
(二)原處分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
　1.原告及其人員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行為，雖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認定違反採購法第92條及第87條第3項規定，但終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在案，顯見檢察官認原告違犯情節並非重大，願給予原告自新機會，且原告已依緩起訴條件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對於追繳押標金部分，亦未再爭執，相較於系爭採購案決標金額僅820萬元，原告已承擔相當之處罰，並對自身行為付出相應之代價，實不應再對原告為停權3年之處分。
　2.原告得標後，已如期如質完成系爭採購案，並於111年6月13日經被告確認以無扣款事宜之品質完成驗收，顯然並無任何怠於履行或遲延給付之情事，足見原告具備良好履約能力，是否僅因一時失慮誤觸法網，即存疑慮。停權處分牽涉憲法工作權、財產權之保障，被告仍有行政裁量權，所為處分應合乎比例原則，自應考量上述情形，以保原告合法權益。
　3.「不具資格廠商借牌投標」與「具資格廠商借牌投標」所破壞之法益並不相同，具資格廠商使其他廠商陪標，並非具有重大惡性，與「不具資格廠商借牌投標」對政府採購之影響相較，二者顯有相當差異，如將破壞法益顯不相當之行為，均同等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予以停權3年，此不但在法理上有所疑問，亦有違比例原則、平等原則。
(三)聲明：原處分關於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部分及該部分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則以：
(一)原告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投標之違法事實明確
　1.訴外人李振福為使原告順利取得標案，避免發生投標廠商家數不足而流標，乃於取得訴外人黃亞倫同意後，借用捷鼎公司大、小章，以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是原告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加系爭採購案投標之違法情節，至為灼然，且此業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調查明確。原告雖稱其不知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間實際分工情形，且辯稱彼等或係共同備標云云，然依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5423號不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所載，訴外人李振福已自陳投標所需文件均由其去索取，而訴外人黃亞倫亦稱其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原告使用，且與該案證人所稱有提供投標所需文件供原告使用等節相符，另參酌原告申訴書內容，已有援引訴外人黃亞倫於偵訊時之供述內容，可見原告對於訴外人李振福如何向訴外人黃亞倫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加投標之事，不僅清楚知悉，更因肯認該等證詞而於申訴時加以援用，原告所稱其對於細節不知一節，僅係臨訟辯詞。
　2.觀之捷鼎公司112年4月24日捷鼎字第102042401號函（下稱112年4月24日函）內容，實與系爭緩起訴處分書之記載相符，原告收受原處分後，就有關「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之事實不僅未予爭執，更於112年9月28日完成繳納押標金，其後於申訴程序及本件訴訟程序時，更明確表示對於追繳押金部分不爭執，益見原告借用他人名義參加投標之違法事實明確，原告對此認定亦無疑義。原告既於偵查中早已坦承犯行，豈有嗣後推翻前詞之理？況且，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間分工情形如何，均無從改變其於刑事程序承認犯罪並獲緩起訴處分之事實，倘其就緩起訴處分所載之犯罪事實有所不服或爭執，亦當依刑事程序續為偵查甚至審判，而非於本件行政訴訟程序中為悖於事實且與過往主張相違之無理爭執。
(二)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定「借用他人名義投標」並不以借用人無投標資格為限
　1.自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立法歷程及目的以觀，該款所稱「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並未以「借用人是否具備投標資格」為要件，只要廠商有以他人名義參與投標之客觀事實，形成假性競爭情形，破壞政府採購之秩序之正確性及公平性，即有該款規定之適用。而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立法，是為達到健全政府採購制度、確保採購品質之行政目的而為之行政制裁，同法第87條則是刑事處罰，二者構成要件及欲達成目的迥不相同，自無從相提並論，甚至為同一解釋。如前所述，本件原告相關違法事實業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調查明確，其所為已令系爭採購案喪失應有之正確性與公正性，核已違反採購法建立並確保採購程序公平、公開、公正之立法目的，其所為確屬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定事由，被告依法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使之停權，適法有據，並無違誤。
　2.原告雖主張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應與同法第87條第5款為相同解釋，須以「借用人不具投標資格」為要件，惟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立法，係為達到健全政府採購制度、確保採購品質之行政目的而為之行政制裁；同法第87條則係針對違反社會倫理之行為進行非難，茲此為刑事處罰，二者構成要件與所欲達成目的迥不相同，自無從相提併論，甚至為同一解釋。又自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2款及法規體例觀之，可知立法者係為使出借名義者及借用名義者分別適用該條第1款及第2款規定，以此管制處分達到健全政府採購制度之目的。實務上，對於借用他人名義參與投標之情形，向來亦認屬該條項第2款規定範疇，僅係為避免發生「借用」是否等同法文所稱「冒用」之問題，立法者方於91年2月6日修正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將借用他人名義參與投標之行為納為禁止及處罰之列，以使實務適用更為明確，斷無另以借用人是否具有投標資格而為差別處置之考量，原告僅因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與第87條第5項條文文字近似，即自行預設二者立法背景相同，復逕行主張應有相同要件要求，洵屬無理。　　
(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並非優先該項第2款適用　　　　
　  為建立公開透明、公平競爭之政府採購秩序，立法者爰於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條列出各款應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情形，冀能藉此排除不良廠商，達到確保政府採購機制有效運作之目的。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及第6款規定之要件不同，即使個案事實不適用第6款規定，亦有適用第2款規定之可能。個案事實只要合乎其中一款所定要件，機關即應依法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並非優先該項第2款適用。本件原告借用捷鼎公司名義投標，造成假性競爭之外觀，破壞政府採購秩序有效運作，確已該當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所定要件，業如前述，是被告依此為原處分，於法有據。　　　
(四)被告並無裁量餘地，原處分未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
　  採購法第101條第4項係就同條第1項第3款、第4款、第8款至第10款、第12款及第14款所稱之「情節重大」，明定機關應行審酌之事項，並未包含第2款在內，此乃立法者為加強警示作用，已將第2款選定屬無履約誠信之重大事由之故。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既無「情節重大」之要件，自無適用同條第4項規定考量情節是否重大之必要。被告既認原告係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即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停權期間則係依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辦理，被告並無裁量停權期間長短之權限。是被告作成原處分並未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　　　　
(五)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件前提事實及爭點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除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是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再由訴外人李振福製作乙節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採購契約影本1份(分2冊，與原處分卷同放)、系爭採購案開標結果通知書影本(見本院卷第197頁)、臺北地檢署112年3月13日北檢邦射111偵25423字第1129022226號函（下稱112年3月13日函）影本暨所檢附之系爭緩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157至162頁、第199頁)、被告112年3月14日研字第1128005651號函（見原處分卷第3至4頁）、原告112年3月17日網美字第1120000003號函（見原處分卷第15頁）、被告112年3月29日系爭採購案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紀錄影本(見本院卷第205至206頁)、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書影本各1份(見本院卷第135至136頁、第137至138頁、第141至156頁)在卷可證，堪信為真實。又兩造既以前詞爭執，經整理雙方之陳述，本件爭點應為：被告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原處分將原告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是否適法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採購法101條第1項第2款明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二、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揆諸採購法之制定，旨在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並確保採購品質（採購法第1條規定參照），因此其規定之行政管制或制裁規範，用語雖有類同於刑法或其他刑事法規之情形，惟因規範目的並非一致，未必能作相同之解釋（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060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營造有多數廠商競標之假象，實質上係虛以競標之形式，藉此規避公平競爭之程序，分別參與投標，足使招標機關之審標人員誤認彼等與其他廠商間確有競爭關係，破壞招標程序之價格競爭功能，縱因無法預知有若干競爭者及競爭對手之競標價格為何而未必能決定性左右決標結果，然客觀上已實質增加得標機會，不惟對於遵照規定參與投標之廠商不公平，並妨礙政府機關欲藉由廠商公平競爭程序，取得優化得標條件，用以確保、提昇政府採購品質之目的，而有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之危險。足見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之行為，均已影響採購公正性，違反採購法確保公平、公開採購程序之立法目的。故縱然借用人本身具有投標資格，僅為達法定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的，而借用其他廠商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仍在上開條款所稱借用他人名義參加投標規範之範疇，而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適用，且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與同法第87條所定各項之刑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自不以成立同法第87條所定各項刑事犯罪為必要，亦不須與同法第87條規定為相同之解釋（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583號判決、99年度判字第1092號判決、101年度判字第636號判決、103年度判字第617號判決意旨、106年度判字第33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二)次按，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依前條第三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第十五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三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二、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十三款、第十四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拘役、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三、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二款情形者，於通知日起前五年內未被任一機關刊登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三個月；已被任一機關刊登一次者，自刊登之次日起六個月；已被任一機關刊登累計二次以上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者，應註銷之。」可知，立法者於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已依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違反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之事由類型，分別明定其停權期間（即法條所稱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並未賦予採購機關有何裁量停權期間之權限。換言之，廠商只要是經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即應依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決定其停權期間長短，採購機關並無予以裁量縮短或延長之權限。
(三)查訴外人李振福欲以原告名義取得系爭採購案，惟恐參與投標廠商過少導致流標而喪失得標機會，為使投標廠商達3家以上標準，讓被告確能開標決標，並使原告順利得標，遂與無投標意願之訴外人黃亞倫聯絡，經徵得訴外人黃亞倫同意後，先由訴外人李振福透過他人取得投標所需文件，再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復由訴外人李振福填寫、準備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以此方式虛增投標廠商數。嗣因系爭採購案形式上共有原告、網視公司及捷鼎公司投標，使被告系爭採購案經辦人員誤信已合於法定須有3家廠商參與投標之開標門檻而開標、決標予原告，原告並於110年9月28日與被告簽訂書面契約等情，已經原告、捷鼎公司、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於偵查中坦承不諱，並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查證明確，並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在案，有系爭採購契約影本1份(分2冊，與原處分卷同放)、系爭採購案開標結果通知書影本(見本院卷第197頁)、臺北地檢署112年3月13日函及系爭緩起訴處分書(見本院卷157至162頁、第199頁)在卷可憑。又觀之卷附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之記載（見原處分卷第132至133頁），訴外人李振福於偵查中已明確陳稱：我在原告任職至今大約4年，職稱是專案經理，負責資訊類規劃的專案，系爭採購案原告有投標，我在這次投標裡面負責準備專案的投標文件，還有後續專案執行事務。標案相關事務就是由我處理，標價也是我自己決定。當初是希望再找1家參與這個標案，因為我與訴外人黃亞倫是代理商與經銷商的關係所以認識，請他幫忙，由訴外人黃亞倫在西門町將捷鼎公司大、小章交給我，我用完後，在相同地點交給他等語；訴外人黃亞倫亦具結證稱：我認識訴外人李振福有7、8年了，他希望我借給他參與投標，我回答說好，就是朋友幫忙，一開始他說要借牌，第2次見面他說需要押標金，他要我開票給他，但我說我無法提供，後來他就說好他自己去借，我就只拿出捷鼎公司大、小章，在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附近馬路邊交給他捷鼎公司大、小章等語甚詳，而捷鼎公司因遭被告通知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及追繳押標金，於112年4月24日向被告陳述意見時，亦明確表示：係因訴外人黃亞倫與李振福是舊識，訴外人李振福請捷鼎公司出名投標，訴外人黃亞倫礙於朋友情分及人情壓力，遂應允出借捷鼎公司名義及公司登記章投標，系爭採購案的相關文件皆是由訴外人李振福備妥及使用捷鼎公司登記章用印，捷鼎公司或該公司人員對於訴外人李振福如何完成投標之細節亦不知悉等情，有捷鼎公司112年4月24日函在卷可據（見原處分卷第57頁），復參酌系爭採購案開標時，捷鼎公司不僅無人到場，且根本未繳納押標金等情，亦有系爭採購案開標結果通知書影本存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97頁）。綜上各節勾稽以觀，足認捷鼎公司本即無意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且捷鼎公司並未從事投標之準備行為，原告僅係為達法定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的，而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投標，且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資料，亦均由原告之專案經理即訴外人李振福準備，原告確有就系爭採購案借用捷鼎公司名義投標之事實至明，則被告認原告就系爭採購案有違反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情形，而以原處分通知原告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屬有據，於法並無不合。
(四)原告雖執前詞主張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係欲規範「無合格投標資格廠商」借用具有合格投標廠商之借牌投標行為，有合格投標資格廠商借用其他廠商之借牌投標行為，並不適用該款規定，否則會混淆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及第6款規定，且會有輕重失衡之結果。而原告本身即具有參與系爭採購案之投標資格，縱其借用捷鼎公司名義參與系爭採購案，亦未違反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同認原告所為係犯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而非同法第87條第5項之借牌投標罪，本件應適用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云云，然依前述說明，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與同法第87條所定各項之刑事犯罪構成要件不同，本不以成立同法第87條所定各項刑事犯罪為必要，亦不須與同法第87條規定為相同之解釋，故縱然借用人本身具有投標資格，僅為達法定投標廠商家數以遂得標目的，而借用其他廠商名義或證件參與投標，仍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適用。又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係規定「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其成立要件與同條項第2款之要件迥然不同，依其文義，兩者適用上本即有競合可能，並無混淆之虞，遑論本件未經刑事法院就原告刑事犯行為有罪判決確定，根本與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事由毫不相關，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並不可採。
(五)原告雖又提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66號、第3567號、99年度台上字第6983號、110年度台上字第4735號刑事判決以實其說，然原告所援引之上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意旨，乃該法院就刑事案件所涉及之採購法第87條規定刑事責任之違反而表示之法律見解，核與本件所違反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行政責任迥異，對本院並無拘束力，自難以原告所提出之上揭最高法院刑事判決為有利原告之認定。至原告固再援引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63號判決、101年度判字第769號判決以佐其說，然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63號判決所涉及的案件事實，乃採購機關依108年5月22日修正前之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8款「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事由（現行法已經移列為同條第2項第7款）向得標廠商追繳押標金；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769號判決所涉及的案件事實，則是得標廠商有「容許他人借用其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情事，而為採購機關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且此等判決分別是在闡明刑事法院所認為採購法第87條第4項、第5項之罪的構成要件為何、採購法第87條第4項、第5項之罪是否屬於「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以及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與同條項第6款規定之關係，均未涉及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應如何解釋適用問題，是上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與本案情節及所涉法律規定均不相關，亦無從比附援引。此外，原告雖爭執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是由訴外人黃亞倫提供捷鼎公司大小章給訴外人李振福，再由訴外人李振福製作一節，然此部分事實已經本院認定屬實。原告固向本院聲請調閱臺北地檢署上揭案號偵查卷宗，以釐清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之製作過程，是捷鼎公司自己處理押標金、標單，抑或是由訴外人李振福、黃亞倫共同處理，然如前述說明，本件依卷存證據已足認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之資料，均是由原告之專案經理即訴外人李振福準備，且訴外人黃亞倫是在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附近馬路邊將捷鼎公司大、小章交給訴外人李振福，捷鼎公司亦根本未繳納押標金，而原告並未釋明上揭證據究竟有何不可信而需調查之必要，其僅空泛陳稱調取臺北地檢署上揭案號偵查卷宗為釐清捷鼎公司關於系爭採購案之投標單、資格、規格等投標文件之製作過程，及押標金是如何處理云云，難認有何調查之必要性，自無從准許，併此敘明。
(六)原告雖指摘原處分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云云，然刑事訴訟法所定檢察官可為緩起訴處分之目的，與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03條第1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及停權制度之目的完全不同，是否履行檢察官緩起訴處分所附條件，亦與是否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認定毫不相干。且是否對違規廠商追繳押標金及是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本即分屬二事，兩者規範依據及目的均有不同，非謂得標廠商只要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或經採購機關為追繳押標金之處分，即不得再行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況且，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只要發現廠商有該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即「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並未如同條項第3款、第4款、第8款至第10款、第12款、第14款定有「情節重大」之要件，被告本即無須考量原告違規情節是否重大，且依第103條第1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後，即生停權效力，其時間長短乃法律所明定，非行政機關所得置喙，是被告對於是否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及停權效力時間長短根本沒有裁量權限，其如認原告有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情事，本即「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停權期間則依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定之，是被告作成原處分難認有何違反依法行政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處，原告此部分主張，顯有誤會，要無可取。
(七)綜上所述，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異議處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猶執前詞訴請本院判命如其聲明所示事項，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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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楊得君
                                    法  官　高維駿
                                    法  官　彭康凡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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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可欣


